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80號

原      告  王啓榮  

訴訟代理人  陳鼎駿律師

            鄭芷晴律師

追加原告    王梁國  

            王啓明  

            蔡綉麗  

被      告  林忠義  

            翁慧璇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彭國書律師

            黃韻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

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

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

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定

有明文。又公同共有物被一部分公同共有人侵奪或妨害時，

須得侵奪人或妨害人以外之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得提

起請求返還或除去妨害之訴，否則其當事人之適格即有欠缺

(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715號)。而本件原告王啓榮(下稱王

啓榮)係主張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6/

10000)及其上311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桃園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80/100000)及其上171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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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不動產)為被繼承人王慶豐

借名登記於被告林忠義、翁慧璇(下稱被告)名下，王慶豐過

世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

求被告分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全體繼承人，然

而本件既係因繼承之法律關係涉訟，係屬公同共有債權行

使，依前開規定，有合一確定必要，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王啓榮則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期日追加王梁國、王

啟明、蔡綉麗為追加原告(卷1第115頁)，經本院依民事訴訟

法第56條之1第2項規定通知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表示意

見後，惟追加原告王梁國、王啟明未表示意見，而蔡綉麗雖

提出書狀表示意見(卷1第295頁)，然其書狀對於追加原告部

分並未有任何記載，自應視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已一同

提起本件本訴，合先敘明。

二、本件追加原告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

依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本件訴訟緣由：原告主張系爭不動產為被繼承人王慶豐借名

登記於被告名下，因王慶豐生前時分享投資不動產事宜，多

次詢問家人是否願意出名登記所有不動產，然王慶豐過世

後，原告發現僅母親留下不動產存在，且長年看護蔡綉麗稱

與王慶豐結婚，經追查才得知系爭不動產登記在被告名下，

惟此為王慶豐所購買，且王慶豐另有向家人表示有在桃園置

產、要搬去桃園住。被告原本稱其自行給付價金、繳納房

貸、繳納水電等，然原告提出王慶豐匯款轉帳給被告資料及

函調資料後，被告改口辯稱係蔡綉麗委由王慶豐匯款轉帳、

被告向王慶豐借款云云，明顯前後矛盾，且可見被告就系爭

不動產格外陌生。實際上王慶豐長年多次轉帳至被告房貸專

戶以償還房貸，並支付系爭桃園不動產頭款140萬元，另外

系爭基隆不動產60萬元也由其處理，並先後居住於二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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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交屋水電裝潢事宜。而王慶豐借名係因被告林忠義向臺灣

銀行貸款利率低於王慶豐向新光銀行所貸，而被告翁慧璇可

向中小企銀貸到八成，故將王慶豐所有系爭不動產登記在被

告名下，並由王慶豐負擔房貸，被告僅出名關係。

　㈡經過事實：　

　⑴原告胞兄王慶豐於112年9月29日死亡，繼承人即母親王黃彩

鳳於113年3月11日死亡，原告為再轉繼承人，而被告林忠

義、被告翁慧璇分別為王慶豐再婚對象蔡綉麗兒子、媳婦。

而原告驚見王慶豐於110年11月23日與蔡綉麗結婚，但所有

家人均不知悉王慶豐與蔡綉麗再婚。而王慶豐為小兒麻痺患

者，蔡綉麗為其聘請看護，是否真心結為夫妻，啟人疑竇。

　⑵王慶豐熱衷於投資房地產，然受制於央行限貸規定，且年齡

已長遭銀行拒貸，無法將全部不動產登記名下，亦無法順利

貸款，乃詢問親戚是否願意借名登記，惟因擔心有風險而推

辭。然原告發現王慶豐過世後其名下僅有「分割繼承取得」

及「88年間購入」房屋二間房屋，與原告所知王慶豐長年投

資多筆房地產不同。

　⑶原告始知悉王慶豐與蔡綉麗及家人合作，除與蔡綉麗假結婚

外，以及將系爭基隆不動產於106年11月7日借名登記予林忠

義，系爭桃園不動產於112年8月21日借名登記予翁慧璇名

下。王慶豐為系爭不動產實際所有人，不僅出資購買系爭桃

園不動產，且被告未如實出資買受系爭基隆不動產，王慶豐

亦繳納房貸，長期居住於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直到過世，

未與被告同住，並負擔水電費及獨自處理裝修事宜，足證王

慶豐確為實際所有人。

　⑷林忠義於112年5月間向台中商業銀行借款1700萬元，王慶豐

以其名下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2040萬元作為擔保，又林

忠義曾稱該借款是王慶豐所借，伊只是出名等語，可見王慶

豐確實有與被告合作可能，以被告名義掛名不動產及借貸，

以規避央行所定之房貸限制。而王慶豐死亡，與被告借名關

係業已消滅，然被告、蔡綉麗拒絕提供王慶豐投資並登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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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名下房地產資料，僅得起訴主張權利。

　㈢系爭不動產分別借名登記予被告，原告為王慶豐再轉繼承

人，得請求被告分別移轉系爭不動產予全體繼承人。

　⑴被告未出資購買系爭不動產，係王慶豐出資並繳納房貸，且

王慶豐長期居住在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未與被告同住，

並負擔水電費，更獨自聘請裝潢公司裝修系爭桃園不動產，

足證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確實為王慶豐所有，被告僅僅出

名而已。而借名人即王慶豐已過世，借名關係應類推適用民

法第550條於死亡時消滅，而原告為王慶豐再轉繼承人，依

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為系爭不動產之公同共有人，自得

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分別

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全體繼承人。

　⑵即令借名關係不因死亡消滅(假設語原告否認)，原告以起訴

狀終止借名關係之意思表示，請求被告為前揭主張。

　㈣系爭桃園不動產：由王慶豐支付頭款140萬元及暫收款10萬

元，翁慧璇出名貸得八成房貸，王慶豐陸續轉帳至翁慧璇還

款帳戶以償還房貸，後續由王慶豐負責交屋、收受權狀，並

居住及處理裝修，顯係處理因借名登記關係事宜。而翁慧璇

就支付頭款及償還房貸，變更說法前後矛盾，可見王慶豐為

實際所有人，僅借名登記於翁慧璇名下：

　⑴頭款140萬元係由王慶豐支付，且王慶豐有償還貸款：

　①由冠家建設有限公司提供買賣價金給付資料及王慶豐永豐銀

行帳戶明細可知，訂金10萬元、簽約60萬元、結構完成35萬

元、對保用印35萬元共計140萬元，均先由王慶豐給付予翁

慧璇，再由翁慧璇給付予冠家公司。

　②冠家公司另收取暫收款10萬元，王慶豐於112年2月8日連同

對保用印35萬元，共計45萬元轉帳予翁慧璇，再由翁慧璇轉

給冠家公司。

　③翁慧璇就140萬元出資，說詞更迭：1.先稱是自行購買、翁

慧璇向建商購置預售屋而得；2.後改稱其餘140萬元之買賣

價金應係111年3月以前，蔡綉麗從自己帳戶以現金提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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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支應，惟實際上帳戶資料之金額及日其有間，亦無蔡綉麗

匯款140萬元給冠家建設有限公司之紀錄；3.原告提出原證8

-1王慶豐匯款95萬元予翁慧璇證據後，又改稱蔡綉麗為支應

桃園房地之買賣價金，委由王慶豐代為轉帳予翁慧璇。

　④翁慧璇就140萬元出資交代不清、變更說法，且稱不記得買

賣價金，可見翁慧璇非實際出資者，其所辯亦與冠家公司、

王慶豐之帳戶明細資料不符，故係由王慶豐出資140萬元，

實非翁慧璇或蔡綉麗支付。

　⑵貸款560萬元：

　①臺灣中小企銀於112年8月25日將貸款560萬元匯入翁慧璇中

小企銀帳戶，而王慶豐分別於112年8月24日轉帳6215元、11

2年9月8日轉帳4萬元，王慶豐確實有負擔貸款。

　②而翁慧璇就560萬元償還，說詞反覆：1.先稱貸款均由其支

付；原告提出原證8王慶豐多次轉帳至翁慧璇中小企銀帳戶

後，又改稱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款項均為蔡綉麗所有、蔡綉

麗使用王慶豐帳戶匯款。

　③就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存款所有來源亦變更：1.稱王慶豐帳

戶中之款項均為蔡綉麗所有；2.稱存款餘額事實上為林忠義

貸款所得之款項；3.稱林忠義因貸款壓力過大，向王慶豐、

蔡綉麗所臨時商借。

　⑶王慶豐於交屋文件簽名，並收受權狀，委託裝潢，搬遷至系

爭桃園不動產房地，是王慶豐居於實質管領地位：

　①交屋：1.王慶豐於112年9月20日交屋結算明細表簽名，並收

受暫收款結算退款，非翁慧璇所稱點交均為其自行為之。

　②裝修工程：由王慶豐於112年8月30日委由富名公司裝修。

　③居住：系爭桃園房地為王慶豐住居地。

　⑷王慶豐與翁慧璇間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①王慶豐當時已63歲，名下有其他不動產，因打房政策及年紀

已長，無法向銀行貸款或成數不高，故由翁慧璇購買、登記

在翁慧璇名下，翁慧璇出名貸得8成即560萬元，然後續由王

慶豐償還貸款而多次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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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頭款140萬元，係由王慶豐出資。

　③若非王慶豐與翁慧璇間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為何王慶豐於

翁慧璇購屋前一日轉帳10萬元予翁慧璇作為訂金。

　④因此，王慶豐出資購買系爭桃園不動產，負責交屋及裝修並

居住於此，且翁慧璇出名可借得較高成數房貸，足證王慶豐

為實際所有權人，借名登記於翁慧璇名下。

　㈤系爭基隆不動產：王慶豐長期以數名下帳戶多次轉帳至林忠

義還款帳戶，以償還房貸，林忠義稱自行償還，又改稱無資

力而借款，實則係因林忠義向臺灣銀行貸款之利率低於王慶

豐原向新光銀行貸款之利率，是林忠義貸償王慶豐原新光銀

行貸款後，係由王慶豐繼續償還臺灣銀行貸款，為假買賣真

借名，而頭款180萬元由60萬元重複洗出，且王慶豐出售系

爭基隆不動產後，仍繼續居住、繳水電費並處理裝潢，另案

對造更將和解金匯入王慶豐帳戶，可見王慶豐為實際所有權

人，僅借名登記於被告林忠義名下：

　⑴頭款180萬元：

　①被告稱由蔡綉麗匯款180萬元，實則：1.106年9月18日匯入6

0萬元後，106年9月19日即現金領出60萬元；2.106年9月19

日匯入60萬元後，106年9月21日即現金領出60萬元；3.106

年9月21日匯入60萬元。

　②由上可見，匯入60萬元後不久即整筆60萬元領出，同日又再

匯入60萬元，可見藉此營造匯款180萬元予王慶豐之假象。

　③再者，為何由蔡綉麗匯款而非林忠義？且所匯款項是否與購

買系爭基隆不動產有關？尚難僅憑匯款資料為認定，並無證

據證明係林忠義為購買而匯款予王慶豐，且後續亦由王慶豐

償還房貸，難認林忠義有實際出資購買。

　⑵貸款192萬1803元：

　①系爭基隆不動產實價登錄為400萬元，被告原稱買賣價金400

萬元(頭款180萬元貸款220萬元)，取得臺灣銀行代償資料，

改稱372萬1803元(頭款180萬元貸款代償192萬1803元)；且

依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買賣價款共計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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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元(土地530,629元、建物265,800元)，與買賣總價相距

甚遠，是買賣價金不足400萬元，有登載不實之嫌。

　②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予林忠義，由被告林忠義臺銀帳戶自

動扣款以還款，實際由王慶豐長期以名下數帳戶多次轉帳至

林忠義臺銀即還貸款專戶，且於況112年4月11日轉帳有備註

繳貸款。

　③自108年1月10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林忠義臺銀帳戶扣款

繳本息共計573,494元，而王慶豐自107年12月14日起至112

年3月16日止(不含112年4月11日轉帳40,015元)，共轉帳60

0,060元，王慶豐轉帳金額幾乎同貸款金額，可認王慶豐係

為繳貸款轉帳。

　④繳納貸款僅須確保還款帳戶每月有錢可扣，不一定需定期定

額轉帳，每月還款金額約1萬多元，王慶豐每次約轉3、4個

月金額至臺銀帳戶。

　⑤被告就192萬1803元清償，說詞不一：1.先稱貸款均由林忠

義支付、臺灣銀行貸款為林忠義所自行申貸清償；2.改稱林

忠義因貸款壓力過大，向王慶豐蔡綉麗臨時商借。

　⑶被告自承王慶豐居住於此，為用水用電登記人，委託裝潢，

系爭基隆不動產另案對造將和解金匯入王慶豐名下帳戶：

　①居住：被告自承購買後王慶豐仍繼續居住於此，過世後於11

2年12月8日方變更用水用電登記人為林忠義，此前登記名義

人均為王慶豐。

　②裝修工程：王慶豐於111年3月1日委由富名公司裝修。

　③另案對造匯款和解金：林忠義因系爭不動產提告鄰居拆除屋

頂平台增建物，於二審調解成立，該案對造曾曉渝於110年1

0月14日匯款260,000元至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並備註曾曉

渝賠償金額，可見王慶豐實際所有人。

　⑷王慶豐與林忠義間有合致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①林忠義購屋向臺灣銀行貸得220萬元，後續由王慶豐負擔貸

款、居住使用、為用水及用電登記人、收受另案和解金，可

徵林忠義以假買賣真借名之手法，向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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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王慶豐於104年間向新光銀行貸款40萬元、186萬元，每月還

款本息合計約1萬5千多元，而林忠義於106年間向臺灣銀行

貸款220萬元，每月還款本息合計約1萬多元至1萬1千多元，

每月還款本息大幅減少，且林忠義貸款後係由王慶豐長期多

次轉帳至被告林忠義還款帳戶，可見假買賣真借名為由，向

銀行借新債還舊債，並負擔較低利息。

　③再者，王慶豐與林忠義於106年9月13日訂立買賣契約，嗣於

106年9月18、19、21日以60萬元製造180萬元金流，如王慶

豐真有出售予林忠義之意，為何180萬元係由60萬元洗出？

　④林忠義未出資以400萬元向王慶豐購買系爭基隆不動產，王

慶豐為實際所有權人，僅借名登記於林忠義名下。

　㈥王慶豐與其家人互動往來，家人卻從不知悉其與蔡綉麗十幾

年來為男女朋友，甚至已結婚，二人也從未以此關係對外彰

顯，向來都是看護關係，況王慶豐有工作能力，亦有支薪聘

請蔡綉麗看護，其名下財產與蔡綉麗無涉，且蔡綉麗僅僅是

看護，根本不可能在外賺錢供其雇主王慶豐所用。

　㈦綜上，王慶豐支付系爭桃園不動產頭款140萬元、多次轉帳

至翁慧璇還款帳戶，且處理交屋居住之情；系爭基隆不動產

頭款180萬元係60萬元反覆轉入轉出所營造，且王慶豐負擔

臺灣銀行貸款較原貸款本息低，有透過假買賣真借名貸款誘

因；足見王慶豐與被告間借名登記法律關係。是以，借名關

因死亡消滅，原告本於繼承人即公同共有人，依民法第179

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二人分別移轉系

爭基隆、桃園不動產所有權予全體繼承人。

　㈧並聲明：

　⑴被告林忠義應將坐落於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56/10000）及其上311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

部）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被繼承人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

公同共有。

　⑵被告翁慧璇應將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980/100000）及其上171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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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被繼承人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

公同共有。

二、追加原告蔡綉麗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提出書狀

(卷1第295頁)主張略以：

　㈠同意林忠義之主張。

　㈡蔡綉麗與王慶豐交往10餘年，期間經常與王慶豐家人往來，

也曾多次參加王慶豐之家族聚會，與王慶豐之母王黃彩鳳、

姊妹王秀琴、王秀雲均經常往來，家人均知蔡綉麗為王慶豐

伴侶，也知悉蔡綉麗與王慶豐結婚之事實。

　㈢因為王慶豐罹患小兒麻痺，收入不豐，都是蔡綉麗賺錢供王

慶豐支應生活，王慶豐總是想透過投資房地產翻身，因此要

求蔡綉麗將錢存放在王慶豐戶頭，方便王慶豐向銀行貸款，

所以王慶豐銀行帳戶內之金錢都是蔡綉麗辛苦賺來的。

　㈣基隆不動產是王慶豐去法院拍賣購買，但因為是凶宅賣不出

去，王慶豐向銀行貸款也繳不出錢，所以詢問林忠義要不要

承接不動產，印象中大約價錢是400萬元，一部分是蔡綉麗

幫林忠義匯款、或以現金支付予王慶豐，一部分是林忠義以

貸款償還王慶豐積欠銀行之債務，林忠義現在還在償還貸款

債務，系爭基隆不動產並非原告主張借名登記關係。

　㈤桃園不動產是翁慧璇購買，雖然蔡綉麗有幫忙出頭期款，但

後面貸款是翁慧璇自行處理，貸款還款部分也是被告負責，

跟王慶豐並無關係，亦非借名登記。

三、追加原告王梁國、王啟明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

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王慶豐身患小兒麻痺疾病，無穩定工作收入不豐，此有王慶

豐108-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顯示歷年所得

最高僅有約10萬元，最低者僅有2萬餘元足證，則王慶豐不

可能有資力購買系爭不動產，且王慶豐生活費用均依賴其配

偶即追加原告蔡綉麗(下稱蔡綉麗)賺取支應，而蔡綉麗應王

慶豐之要求將賺取收入存放於王慶豐帳戶，故王慶豐帳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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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事實上均為蔡綉麗所有，則原告以王慶豐帳戶匯款予被告

帳戶辯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等語，忽略王慶豐無資力，

以及王慶豐所匯出款項均係蔡綉麗所支應之事實，則王慶豐

非系爭不動產之實質所有權人，無借名登記情形。

　㈡原告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必須先舉證王慶豐有何等資

力得購買、負擔貸款，並應舉證證明王慶豐與被告間金流其

原因關係為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以及於何時何地，基於何

原因事實，如何方式達成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然而，

原告僅不斷稱王慶豐與被告間有金流往來，並不斷要求被告

說明相關金流所由為何，但被告因事隔多年對金流記憶不清

狀況，其竟稱被告就金流說法矛盾，並以此為其舉證，全未

舉證證明借名契約內容，復未舉證王慶豐有何購買資力，自

無從以被告說法或有瑕疵而免原告舉證責任，原告既未舉證

證明借名登記原因關係存在，其主張自無理由。  

　㈢原告起訴稱，王慶豐生前經常詢問家人出名登記，且王慶豐

曾稱有於桃園置產，於王慶豐過世後才發現所遺不豐，且有

與蔡綉麗結婚，認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等語，但原告主張

情節，未經提出任何人證、物證說明前述情形為真，自無從

以原告臆測而認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

　㈣原告稱被告所辯矛盾、系爭不動產為王慶豐轉帳至被告帳戶

償還貸款、以60萬元重複領出匯入製造買賣價金假金流、係

因獲取較優貸款利率目的等語，惟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

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提出事證以資證明，始可謂已盡舉證

責任，原告就其所主張，均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謂已

盡舉證責任；復被告就系爭不動產買價金之支應方式並未為

矛盾陳述，並均有提出相關證據證明之，並無原告所稱前後

矛盾之情形，原告主張，自不足採。

　㈤原告稱王慶豐因限貸規定、年齡因素遭拒貸，故曾經詢問周

遭親友是否願意借名登記，故系爭不動產係借名登記被告名

下，王慶豐為系爭不動產實質所有權人，實際繳納貸款、居

住系爭不動產等語，但是，原告就此未盡舉證責任，且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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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未有穩定收入，均依賴蔡綉麗賺取生活費用，如王慶豐於

108-110年全年所得僅有99,139元、100,903元、100,271

元，於111-112年收入僅有24,536元、49,444元，足資證明

王慶豐沒有足夠資金購置系爭不動產。

　㈥王慶豐因經濟狀況不佳，早期為向銀行貸款，要求蔡綉麗將

收入存放於王慶豐名下帳戶以為財力證明，故王慶豐帳戶款

項均為蔡綉麗所有，原告臆測兩人為假結婚，毫無證明。

　㈦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均為被告負擔，而被告帳戶雖與王慶豐

帳戶有金流往來，然係蔡綉麗透過王慶豐帳戶支應部分頭期

款，或於周轉不靈商借款項，則原告主張為借名登記，不足

採信。

　㈧原告主張林忠義以王慶豐名下不動產為擔保向台中商銀借款

1700萬元，以及林忠義對外稱該款項為王慶豐所借，其僅係

出名，故係合作借名登記部分，未經原告提出證據以為佐

證，且該筆9,596,555元存款餘額，係林忠義向臺中銀行借

款1700萬元所得，並借予王慶豐運用投資，且貸款均由林忠

義自行繳付，無從逕以擔保品為王慶豐所有即認係王慶豐所

貸款項。

　㈨就原告主張借名登記之部分：

　⑴原告主張借名登記之變態事實，自應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

證責任，尤其應就所主張之借名登記係基於如何之原因事

實，於何時、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有成立借名登記法

律關係之意思表示合致負舉證責任，然原告至今均未就前開

事項舉證證明之。

　⑵原告另以王慶豐與被告之金流往來，指摘王慶豐與被告間有

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等語，卻從來未依法院諭知「就借名登記

之基礎關係暨證據請表列後提出」、「就事實上金錢往來與

法律關係合致之部分，提出證據以為證明」等部分提出證據

以為佐證，即原告根本未就其所羅列之金流往來等節證明其

原因關係，自無從單以雙方有金流往來等節主張王慶豐與被

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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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系爭桃園不動產部分：

　⑴桃園不動產為翁慧璇購買，因時間久遠遺失買賣契約，無法

記憶當初買賣價金，然依實價登錄資料，桃園不動產買賣價

金為700萬元，依冠家公司114年4月23日函覆資料，桃園不

動產之購屋訂購證明單、預售屋房屋買賣契約書暨其委辦貸

款契約書、預售屋土地買賣契約書暨委辦貸款契約書，均為

翁慧璇親簽，足資證明為實質所有權人，並非借名登記。

　⑵原告雖以附表五主張頭款140萬元為王慶豐匯款翁慧璇再給

付冠家公司等語，但王慶豐帳戶於匯款前收受蔡綉麗款項，

故實際上為蔡綉麗所支應，原告未舉證證明金流原因關係，

益徵原告主張借名登記，不足採信。

　⑶桃園不動產買賣價金560萬元部分係翁慧璇自行以桃園不動

產為擔保，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大園分行貸款，此有該行11

3年10月7日函文「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

000弄00號3樓』房地所擔保之債務由翁慧璇…所借貸，於11

2年8月25日借貸，借貸金額為新台幣560萬元，借款匯入戶

名為翁慧璇…目前按月償還利息…」等語足資證明，翁慧璇

為桃園不動產之所有權人。

　⑷原告以王慶豐帳戶於112年8月24日、9月8日匯款6,215元、4

萬元予翁慧璇，故貸款為王慶豐所負擔等語，然前開金額並

非定額，其期間亦非固定，無從證明是王慶豐負擔貸款，事

實上，係翁慧璇因貸款壓力而向蔡綉麗商借款項。

　⑸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於113年8月23日函

「(…房屋用水人何時起為翁慧璇？)112年9月19日」、「11

2/09/19…過戶…翁慧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

營業處於113年8月23日函「112/09/14由冠家建設有限公司

過戶為翁慧璇」等情，證明系爭桃園不動產於112年8月21日

移轉所有權登記予翁慧璇後，建商冠家公司即將水電名義過

戶予翁慧璇，故翁慧璇就桃園不動產為使用、收益並承擔義

務繳納水電費，自為所有權人。

　⑹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中壢分局113年8月26日函覆113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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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房屋稅繳納證明書記載「納稅義務人翁慧璇」、112年地

價稅繳納證明書記載「納稅義務人翁慧璇」、房屋稅籍資料

查復表記載「期間112年8月1日至今…納稅義務人翁慧璇…

備註112年8月1日買賣取得」、地價稅資料查附表記載「期

間112年8月21日至今…納稅義務人翁慧璇…備註因買賣取

得」等情，亦證明翁慧璇就桃園不動產承擔繳納地價稅房屋

稅，為所有權人，原告指摘借名登記，自屬無稽。

　⑺原告主張系爭桃園不動產交屋結算表為王慶豐簽名，並收受

退還之結算款，以及權狀印章鑰匙發票等物等語，惟交屋結

算明細表係因翁慧璇工作繁忙，委託王慶豐代為進行。

　⑻原告主張王慶豐長居系爭桃園不動產，委託富名公司裝修等

語，惟王慶豐僅偶爾小住，因翁慧璇不諳房屋裝修工程，委

託王慶豐代為辦理。

　�就基隆不動產部分：

　⑴基隆不動產為林忠義向王慶豐購買，林忠義先委由其母蔡綉

麗於106年9月18、19、21日匯款3筆60萬元共180萬元予王慶

豐帳戶，於106年11月7日移轉所有權登記予林忠義。

　⑵為清償王慶豐以基隆不動產向新光銀行貸款，林忠義以基隆

不動產向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並於106年11月10日分2筆

匯款266,062元、1,655,741至王慶豐帳戶，代王慶豐清償積

欠新光銀行款項。

　⑶而林忠義向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於代償後，尚餘278,197元

則匯回林忠義臺灣銀行基隆分行帳戶，該帳戶為償還臺灣銀

行貸款帳戶。

　⑷以上林忠義匯款予王慶豐款項共3,721,803元，故基隆不動

產確實係林忠義向王慶豐購買。而林忠義先前稱以總價400

萬元價購，係因印象中是匯款180萬元以及臺灣銀行貸款220

萬元，並清償王慶豐之新光銀行貸款，因時間久遠遺漏清償

新光銀行貸款後尚有餘款278,197元。

　⑸原告主張頭期款180萬元係以同一筆60萬元金流洗出，且為

蔡綉麗匯款無法確認與不動產買賣價金相關等語，惟原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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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舉證證明其原因關係為洗金流，自不足採信；且王慶豐有

何製造假金流必要，未見原告說明，若真如原告所主張，王

慶豐欲以林忠義姓名貸款，則只要以林忠義為債務人，王慶

豐提供基隆房地為擔保借款即可，不需要製造假金流並承擔

移轉風險，且180萬元匯入後約2個月移轉所有權，與實務給

付頭期款、移轉所有權時點相當，且蔡綉麗確實以林忠義代

理人身分匯款，均有匯款單足資證明，原告未提出任何反

證，空言有疑等語，不足採信。

　⑹再者，系爭基隆不動產早於106年11月7日移轉所有權，然原

告所提附表2-1、4，直至107年12月14日王慶豐帳戶方第一

次匯款5萬元，若係負擔貸款不可能於所有權移轉1年後才開

始還貸款。

　⑺由基隆市稅務局113年8月23日函，該房屋稅地價稅納稅義務

人自107年起即為林忠義，且林忠義除以現金票據電子票證

繳納稅費，或是委由蔡綉麗以外，更於108、109年以自己台

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帳戶繳納稅費，可以為證。

　⑻原告主張林忠義與訴外人曾曉渝間因基隆不動產涉訟，而該

訴訟和解金係匯款至王慶豐帳戶，故基隆房地為王慶豐所有

等語，惟該訴訟爭議為曾曉渝房屋增建影響居住安寧，而當

時係蔡綉麗、王慶豐經林忠義同意後居住該處而受損害，故

林忠義同意由蔡綉麗為訴訟代理人向曾曉渝提起訴訟，且因

蔡綉麗將財產存放於王慶豐帳戶，該和解金額方會匯入王慶

豐帳戶，且匯款入帳無從證明借名登記，自屬無稽。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事實，業據提出王慶豐除戶謄本、王黃彩鳳

死亡證明書、系爭基隆不動產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系爭桃園不動產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王慶豐住居所

文件、系爭桃園不動產工程估價單、王啓榮身分證影本、系

爭基隆不動產工程估價單、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明細、王慶

豐照片、系爭基隆不動產實價登錄照片、系爭基隆不動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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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索引、另案台灣基隆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77號民事

判決影本、王慶豐聯邦銀行帳戶明細等文件為證(卷1第31-5

3、261-269、317-351頁，卷2第63-75、135-137、227-231

頁)；被告則否認原告主張，而以前詞茲為抗辯，並提出蔡

綉麗與王慶豐家人聚會照片、保誠人壽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

請表、王慶豐108-112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王

慶豐永豐銀行帳戶存摺影本、系爭基隆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匯款單據、系爭桃園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蔡綉麗所有新光

銀行帳戶明細、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110-111年交易明細、

林忠義新光銀行帳戶明細、合作金庫銀行匯款單據、訴外人

冠家公司114年4月23日函為證(卷1第127-143、285-293頁，

卷2第25-43、123、147-185)；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

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關係，並依繼

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移轉登記予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公同

共有，有無理由？以下分別論述之。

　㈡就系爭不動產借名登機關係是否存在部分：

　⑴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

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

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

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

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

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

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

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又借名登記者，既是當事人約

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

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惟土地登記名義

人即為土地之所有權人，乃社會通念之常態事實，登記名義

人非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則為變態事實，主張借名登記

者，自應就何時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及有無為借名之要約承

諾與意思表示是否合致等攸關借名登記契約成立要件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329號)。次按主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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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名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一方，於他方未自認下，須就此項

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

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責任。又就上開

利己之待證事實，苟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

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

該待證事實為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82條)。此時原不負舉證

責任之他方，可就與上開事實不能併存之他項事實，為相當

於本證(等同民事訴訟法第281條反證)之舉證活動而予以推

翻，例如證明借名委任關係之事實存在於其與第三人間；亦

可另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動搖法院原已形成

確信心證之他項間接事實，使借名委任關係是否存在，回復

至真偽不明之狀態，此際主張該事實存在之一方自應再為舉

證，否則該待證事實尚難認為真正(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

第1637號)。

　⑵經查，林忠義係於106年11月7日以買賣登記為系爭基隆不動

產所有權人(登記原因發生日期為106年9月13日)，翁慧璇則

於112年8月21日以買賣登記為系爭桃園不動產所有權人(登

記原因發生日期為112年8月1日)，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

謄本在卷可按(卷1第35-49頁)，且兩造就不動產登記謄本之

記載均不予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⑶本件原告主張：王慶豐生前將系爭不動產借名登記予被告，

王慶豐於112年9月29日死亡後，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

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分別移轉系爭基隆、桃園不動

產所有權予全體繼承人等語，然為被告否認，因此，本件即

應由原告就所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存在借名登記關係之有利

事實負擔舉證責任，可以確定。

　⑷原告就所主張借名登記部分，據其請求調查借貸明細、地價

稅稅務明細，用水人繳納明細、電費繳納明細，而經：

　①台灣銀行基隆分行之放款借據、傳票、放款歷史明細批次查

詢等文件，並於113年8月27日以基授字第11300041431號函

記載略以「本案係林君(林忠義)於106年10月31日為購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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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本行訂立之購屋貸款」等語(卷1第157-178頁)。

　②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大園分行113年10月7日大園字第11381033

74號函記載略以「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

000弄00號3樓』房地所擔保之債務由翁慧璇所借貸，於112

年8月25日借貸，借貸金額為560萬元，借款匯入戶名為翁慧

璇，帳號…借款尚未清償完畢，貸款自開立在本分行帳戶…

扣繳，目前按月償還利息尚未償還本金，114年9月25日始償

還本金及利息」等語(卷1第181頁)。

　③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7日台水一基宣字第1132

103952號函記載略以「該址於112年12月8日變更用水名義人

為林忠義，水費均以一卡通行動方式繳納」等語(卷1第187

頁)、「(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0巷00號

3樓房屋之用水人自何時起為翁慧璇？)112年9月19日」、

「(該用水人歷次以何種方式繳納？以何人之何帳戶、何信

用卡、何金融卡、何行動之付繳納？)⒈113年8月尚未繳

費。⒉113年6月尚未繳費。⒊113年4月使用街口支付繳費。

⒋113年2月使用一卡通繳費。⒌112年12月使用一卡通繳

費。⒍112年10月使用統一超商繳費」(卷1第187-193頁)。

　④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基隆營業處於113年9月2日以基隆字

第1131074913號函記載略以「來函說明一所列本處轄管地址

(基隆市○○區○○○路000○0號8樓)，自112年12月8日起

過戶為林忠義，迄今共四期帳單，11302及11306電費帳單以

LINE iPASS Money繳付，11304電費帳單為零元帳單毋庸繳

付，11308電費帳單辦理中華郵政代扣繳，目前尚未扣款」

等語(卷1第199頁)。

　⑤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於113年8月23日以桃園

字第1131129879號函記載略以「113/10：08/08之後用電資

料尚未屆本次抄表日(10/08)，歉無法提供資料供參」、「1

13/08：行動支付繳付(街口支付)」、「113/06：行動支付

繳付(街口支付)」、「113/04：行動支付繳付(LINE一卡

通)」、「113/02：行動支付繳付(LINE一卡通)」、「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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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動支付繳付(LINE一卡通)」、「112/10：代收單位繳

付」等語(卷1第201-203頁)。

　⑥基隆市稅務局於113年8月23日以基稅房貳字第1130016186號

函記載略以「林忠義自107年起為房屋納稅義務人」、「歷

年繳納房屋稅方式：超商現金繳納」、「歷年繳納地價稅方

式：⒈107年：現金。⒉108年：網際網路/林忠義台北富邦

商業銀行。⒊109年：ATM/林忠義台北富邦商業銀行。⒋110

年：票交所。⒌111年：電子票證(一卡通)。⒍112年現金。

⒎113年：尚未開徵」等語(卷1第209-211頁)。

　⑦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中壢分局於113年8月20日以桃稅壢字

第1137430791號函記載略以：「⒈112年3月1日起至112年7

月31日納稅義務人：冠佳建設有限公司。⒉112年8月1日至

今納稅義務人：翁慧旋」等語(卷1第217-223頁)。

　⑧冠家公司114年4月23日以冠字第202504231號函提出系爭桃

園不動產之預售屋紅單、預售屋買賣契約、登記人頁面、買

賣價金及給付資料、簽收單等文件，其上記載買受人為翁慧

旋(卷2第147-185頁)。

　⑨而兩造對於上開文件記載並不爭執，據此就：�林忠義於10

6年間以自身為貸款人向台灣銀行借貸款項購屋，並於107年

起為系爭基隆不動產納稅義務人，以及自112年起為系爭基

隆不動產之用水名義人；�翁慧旋則於111年3月18日向冠家

公司購買系爭桃園不動產，於112年8月25日向台灣中小企業

銀行借貸款項購屋，並於112年8月1日為系爭桃園不動產之

納稅義務人，以及自112年9月19日為系爭桃園不動產之用水

名義人等情，均堪予確定；�但是就此記載，並無從為借名

登記存在之證明就此部份。

　⑸原告雖以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明細、聯邦銀行帳戶明細(卷1

第265-267、317、325-349頁，卷2第63-69、129-137、205-

229、345、387-391頁)，主張系爭不動產均為王慶豐出資並

繳納房貸、水電費，以及聘請裝潢公司裝修系爭桃園不動產

等語，但是，縱使王慶豐與被告間有往來金流紀錄，然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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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名登記關係是否存在仍屬有間；尤其，王慶豐生前與蔡綉

麗間之配偶關係尚未遭改變(詳後述)，而被告與蔡綉麗間為

兒子兒媳關係，即與王慶豐間具有姻親關係，而親屬姻親間

存有帳戶金錢往來關係，並非罕見，其原因與動機多元，並

非必然與不動產借名登記關係有所關聯，而就其支付原因為

究為贈與、家務分擔支出、財產分配或其他原因，甚或是預

先為財產分配處理程序之一環節，均有所可能，但並未見原

告提出證據以為佐證，則尚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是即無

從僅以王慶豐與被告間存有帳戶金錢往來，即逕予推認就系

爭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因此，原告以王慶豐與被告間存

有帳戶金錢往來，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有借名

登記關係等語，尚非有據，堪予確定。

　⑹況且，王慶豐與追加原告蔡綉麗於110年11月23日結婚，婚

後二人與被告共同居住在系爭不動產，而原告雖以蔡綉麗非

王慶豐之合法配偶，另對蔡綉麗提起確認其與王慶豐婚姻關

係不存在訴訟，業經台灣新北地方法院予以駁回，認定蔡綉

麗與王慶豐於110年11月23日結婚時，形式及實質之要件均

已齊備，其等確有結婚之真意，因此，該金錢往來是否因為

親屬關係而為，或為體恤共居家人、或為無因管理、或受被

告委任繳納費用等原因，均難認為與常情有所違背，且原告

並未提出王慶豐匯款予被告之目的與借名登記間具有牽連關

係之依據，自無從以王慶豐與被告間存有金錢往來之事實，

即遽認雙方就系爭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存在借名

登記關係，而王慶豐死亡後借名登記關係終止，依民法第17

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以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移轉登記予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為無理

由，應予以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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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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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80號
原      告  王啓榮  
訴訟代理人  陳鼎駿律師
            鄭芷晴律師
追加原告    王梁國  
            王啓明  
            蔡綉麗  
被      告  林忠義  
            翁慧璇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彭國書律師
            黃韻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同共有物被一部分公同共有人侵奪或妨害時，須得侵奪人或妨害人以外之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得提起請求返還或除去妨害之訴，否則其當事人之適格即有欠缺(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715號)。而本件原告王啓榮(下稱王啓榮)係主張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6/10000)及其上311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80/100000)及其上171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不動產)為被繼承人王慶豐借名登記於被告林忠義、翁慧璇(下稱被告)名下，王慶豐過世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分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全體繼承人，然而本件既係因繼承之法律關係涉訟，係屬公同共有債權行使，依前開規定，有合一確定必要，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王啓榮則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期日追加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為追加原告(卷1第115頁)，經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2項規定通知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表示意見後，惟追加原告王梁國、王啟明未表示意見，而蔡綉麗雖提出書狀表示意見(卷1第295頁)，然其書狀對於追加原告部分並未有任何記載，自應視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已一同提起本件本訴，合先敘明。
二、本件追加原告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本件訴訟緣由：原告主張系爭不動產為被繼承人王慶豐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因王慶豐生前時分享投資不動產事宜，多次詢問家人是否願意出名登記所有不動產，然王慶豐過世後，原告發現僅母親留下不動產存在，且長年看護蔡綉麗稱與王慶豐結婚，經追查才得知系爭不動產登記在被告名下，惟此為王慶豐所購買，且王慶豐另有向家人表示有在桃園置產、要搬去桃園住。被告原本稱其自行給付價金、繳納房貸、繳納水電等，然原告提出王慶豐匯款轉帳給被告資料及函調資料後，被告改口辯稱係蔡綉麗委由王慶豐匯款轉帳、被告向王慶豐借款云云，明顯前後矛盾，且可見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格外陌生。實際上王慶豐長年多次轉帳至被告房貸專戶以償還房貸，並支付系爭桃園不動產頭款140萬元，另外系爭基隆不動產60萬元也由其處理，並先後居住於二址，處理交屋水電裝潢事宜。而王慶豐借名係因被告林忠義向臺灣銀行貸款利率低於王慶豐向新光銀行所貸，而被告翁慧璇可向中小企銀貸到八成，故將王慶豐所有系爭不動產登記在被告名下，並由王慶豐負擔房貸，被告僅出名關係。
　㈡經過事實：　
　⑴原告胞兄王慶豐於112年9月29日死亡，繼承人即母親王黃彩鳳於113年3月11日死亡，原告為再轉繼承人，而被告林忠義、被告翁慧璇分別為王慶豐再婚對象蔡綉麗兒子、媳婦。而原告驚見王慶豐於110年11月23日與蔡綉麗結婚，但所有家人均不知悉王慶豐與蔡綉麗再婚。而王慶豐為小兒麻痺患者，蔡綉麗為其聘請看護，是否真心結為夫妻，啟人疑竇。
　⑵王慶豐熱衷於投資房地產，然受制於央行限貸規定，且年齡已長遭銀行拒貸，無法將全部不動產登記名下，亦無法順利貸款，乃詢問親戚是否願意借名登記，惟因擔心有風險而推辭。然原告發現王慶豐過世後其名下僅有「分割繼承取得」及「88年間購入」房屋二間房屋，與原告所知王慶豐長年投資多筆房地產不同。
　⑶原告始知悉王慶豐與蔡綉麗及家人合作，除與蔡綉麗假結婚外，以及將系爭基隆不動產於106年11月7日借名登記予林忠義，系爭桃園不動產於112年8月21日借名登記予翁慧璇名下。王慶豐為系爭不動產實際所有人，不僅出資購買系爭桃園不動產，且被告未如實出資買受系爭基隆不動產，王慶豐亦繳納房貸，長期居住於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直到過世，未與被告同住，並負擔水電費及獨自處理裝修事宜，足證王慶豐確為實際所有人。
　⑷林忠義於112年5月間向台中商業銀行借款1700萬元，王慶豐以其名下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2040萬元作為擔保，又林忠義曾稱該借款是王慶豐所借，伊只是出名等語，可見王慶豐確實有與被告合作可能，以被告名義掛名不動產及借貸，以規避央行所定之房貸限制。而王慶豐死亡，與被告借名關係業已消滅，然被告、蔡綉麗拒絕提供王慶豐投資並登記在他人名下房地產資料，僅得起訴主張權利。
　㈢系爭不動產分別借名登記予被告，原告為王慶豐再轉繼承人，得請求被告分別移轉系爭不動產予全體繼承人。
　⑴被告未出資購買系爭不動產，係王慶豐出資並繳納房貸，且王慶豐長期居住在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未與被告同住，並負擔水電費，更獨自聘請裝潢公司裝修系爭桃園不動產，足證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確實為王慶豐所有，被告僅僅出名而已。而借名人即王慶豐已過世，借名關係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50條於死亡時消滅，而原告為王慶豐再轉繼承人，依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為系爭不動產之公同共有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分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全體繼承人。
　⑵即令借名關係不因死亡消滅(假設語原告否認)，原告以起訴狀終止借名關係之意思表示，請求被告為前揭主張。
　㈣系爭桃園不動產：由王慶豐支付頭款140萬元及暫收款10萬元，翁慧璇出名貸得八成房貸，王慶豐陸續轉帳至翁慧璇還款帳戶以償還房貸，後續由王慶豐負責交屋、收受權狀，並居住及處理裝修，顯係處理因借名登記關係事宜。而翁慧璇就支付頭款及償還房貸，變更說法前後矛盾，可見王慶豐為實際所有人，僅借名登記於翁慧璇名下：
　⑴頭款140萬元係由王慶豐支付，且王慶豐有償還貸款：
　①由冠家建設有限公司提供買賣價金給付資料及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明細可知，訂金10萬元、簽約60萬元、結構完成35萬元、對保用印35萬元共計140萬元，均先由王慶豐給付予翁慧璇，再由翁慧璇給付予冠家公司。
　②冠家公司另收取暫收款10萬元，王慶豐於112年2月8日連同對保用印35萬元，共計45萬元轉帳予翁慧璇，再由翁慧璇轉給冠家公司。
　③翁慧璇就140萬元出資，說詞更迭：1.先稱是自行購買、翁慧璇向建商購置預售屋而得；2.後改稱其餘140萬元之買賣價金應係111年3月以前，蔡綉麗從自己帳戶以現金提領款項後支應，惟實際上帳戶資料之金額及日其有間，亦無蔡綉麗匯款140萬元給冠家建設有限公司之紀錄；3.原告提出原證8-1王慶豐匯款95萬元予翁慧璇證據後，又改稱蔡綉麗為支應桃園房地之買賣價金，委由王慶豐代為轉帳予翁慧璇。
　④翁慧璇就140萬元出資交代不清、變更說法，且稱不記得買賣價金，可見翁慧璇非實際出資者，其所辯亦與冠家公司、王慶豐之帳戶明細資料不符，故係由王慶豐出資140萬元，實非翁慧璇或蔡綉麗支付。
　⑵貸款560萬元：
　①臺灣中小企銀於112年8月25日將貸款560萬元匯入翁慧璇中小企銀帳戶，而王慶豐分別於112年8月24日轉帳6215元、112年9月8日轉帳4萬元，王慶豐確實有負擔貸款。
　②而翁慧璇就560萬元償還，說詞反覆：1.先稱貸款均由其支付；原告提出原證8王慶豐多次轉帳至翁慧璇中小企銀帳戶後，又改稱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款項均為蔡綉麗所有、蔡綉麗使用王慶豐帳戶匯款。
　③就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存款所有來源亦變更：1.稱王慶豐帳戶中之款項均為蔡綉麗所有；2.稱存款餘額事實上為林忠義貸款所得之款項；3.稱林忠義因貸款壓力過大，向王慶豐、蔡綉麗所臨時商借。
　⑶王慶豐於交屋文件簽名，並收受權狀，委託裝潢，搬遷至系爭桃園不動產房地，是王慶豐居於實質管領地位：
　①交屋：1.王慶豐於112年9月20日交屋結算明細表簽名，並收受暫收款結算退款，非翁慧璇所稱點交均為其自行為之。
　②裝修工程：由王慶豐於112年8月30日委由富名公司裝修。
　③居住：系爭桃園房地為王慶豐住居地。
　⑷王慶豐與翁慧璇間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①王慶豐當時已63歲，名下有其他不動產，因打房政策及年紀已長，無法向銀行貸款或成數不高，故由翁慧璇購買、登記在翁慧璇名下，翁慧璇出名貸得8成即560萬元，然後續由王慶豐償還貸款而多次轉帳。
　②頭款140萬元，係由王慶豐出資。
　③若非王慶豐與翁慧璇間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為何王慶豐於翁慧璇購屋前一日轉帳10萬元予翁慧璇作為訂金。
　④因此，王慶豐出資購買系爭桃園不動產，負責交屋及裝修並居住於此，且翁慧璇出名可借得較高成數房貸，足證王慶豐為實際所有權人，借名登記於翁慧璇名下。
　㈤系爭基隆不動產：王慶豐長期以數名下帳戶多次轉帳至林忠義還款帳戶，以償還房貸，林忠義稱自行償還，又改稱無資力而借款，實則係因林忠義向臺灣銀行貸款之利率低於王慶豐原向新光銀行貸款之利率，是林忠義貸償王慶豐原新光銀行貸款後，係由王慶豐繼續償還臺灣銀行貸款，為假買賣真借名，而頭款180萬元由60萬元重複洗出，且王慶豐出售系爭基隆不動產後，仍繼續居住、繳水電費並處理裝潢，另案對造更將和解金匯入王慶豐帳戶，可見王慶豐為實際所有權人，僅借名登記於被告林忠義名下：
　⑴頭款180萬元：
　①被告稱由蔡綉麗匯款180萬元，實則：1.106年9月18日匯入60萬元後，106年9月19日即現金領出60萬元；2.106年9月19日匯入60萬元後，106年9月21日即現金領出60萬元；3.106年9月21日匯入60萬元。
　②由上可見，匯入60萬元後不久即整筆60萬元領出，同日又再匯入60萬元，可見藉此營造匯款180萬元予王慶豐之假象。
　③再者，為何由蔡綉麗匯款而非林忠義？且所匯款項是否與購買系爭基隆不動產有關？尚難僅憑匯款資料為認定，並無證據證明係林忠義為購買而匯款予王慶豐，且後續亦由王慶豐償還房貸，難認林忠義有實際出資購買。
　⑵貸款192萬1803元：
　①系爭基隆不動產實價登錄為400萬元，被告原稱買賣價金400萬元(頭款180萬元貸款220萬元)，取得臺灣銀行代償資料，改稱372萬1803元(頭款180萬元貸款代償192萬1803元)；且依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買賣價款共計796,429元(土地530,629元、建物265,800元)，與買賣總價相距甚遠，是買賣價金不足400萬元，有登載不實之嫌。
　②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予林忠義，由被告林忠義臺銀帳戶自動扣款以還款，實際由王慶豐長期以名下數帳戶多次轉帳至林忠義臺銀即還貸款專戶，且於況112年4月11日轉帳有備註繳貸款。
　③自108年1月10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林忠義臺銀帳戶扣款繳本息共計573,494元，而王慶豐自107年12月14日起至112年3月16日止(不含112年4月11日轉帳40,015元)，共轉帳600,060元，王慶豐轉帳金額幾乎同貸款金額，可認王慶豐係為繳貸款轉帳。
　④繳納貸款僅須確保還款帳戶每月有錢可扣，不一定需定期定額轉帳，每月還款金額約1萬多元，王慶豐每次約轉3、4個月金額至臺銀帳戶。
　⑤被告就192萬1803元清償，說詞不一：1.先稱貸款均由林忠義支付、臺灣銀行貸款為林忠義所自行申貸清償；2.改稱林忠義因貸款壓力過大，向王慶豐蔡綉麗臨時商借。
　⑶被告自承王慶豐居住於此，為用水用電登記人，委託裝潢，系爭基隆不動產另案對造將和解金匯入王慶豐名下帳戶：
　①居住：被告自承購買後王慶豐仍繼續居住於此，過世後於112年12月8日方變更用水用電登記人為林忠義，此前登記名義人均為王慶豐。
　②裝修工程：王慶豐於111年3月1日委由富名公司裝修。
　③另案對造匯款和解金：林忠義因系爭不動產提告鄰居拆除屋頂平台增建物，於二審調解成立，該案對造曾曉渝於110年10月14日匯款260,000元至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並備註曾曉渝賠償金額，可見王慶豐實際所有人。
　⑷王慶豐與林忠義間有合致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①林忠義購屋向臺灣銀行貸得220萬元，後續由王慶豐負擔貸款、居住使用、為用水及用電登記人、收受另案和解金，可徵林忠義以假買賣真借名之手法，向銀行貸款。
　②王慶豐於104年間向新光銀行貸款40萬元、186萬元，每月還款本息合計約1萬5千多元，而林忠義於106年間向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每月還款本息合計約1萬多元至1萬1千多元，每月還款本息大幅減少，且林忠義貸款後係由王慶豐長期多次轉帳至被告林忠義還款帳戶，可見假買賣真借名為由，向銀行借新債還舊債，並負擔較低利息。
　③再者，王慶豐與林忠義於106年9月13日訂立買賣契約，嗣於106年9月18、19、21日以60萬元製造180萬元金流，如王慶豐真有出售予林忠義之意，為何180萬元係由60萬元洗出？
　④林忠義未出資以400萬元向王慶豐購買系爭基隆不動產，王慶豐為實際所有權人，僅借名登記於林忠義名下。
　㈥王慶豐與其家人互動往來，家人卻從不知悉其與蔡綉麗十幾年來為男女朋友，甚至已結婚，二人也從未以此關係對外彰顯，向來都是看護關係，況王慶豐有工作能力，亦有支薪聘請蔡綉麗看護，其名下財產與蔡綉麗無涉，且蔡綉麗僅僅是看護，根本不可能在外賺錢供其雇主王慶豐所用。
　㈦綜上，王慶豐支付系爭桃園不動產頭款140萬元、多次轉帳至翁慧璇還款帳戶，且處理交屋居住之情；系爭基隆不動產頭款180萬元係60萬元反覆轉入轉出所營造，且王慶豐負擔臺灣銀行貸款較原貸款本息低，有透過假買賣真借名貸款誘因；足見王慶豐與被告間借名登記法律關係。是以，借名關因死亡消滅，原告本於繼承人即公同共有人，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二人分別移轉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所有權予全體繼承人。
　㈧並聲明：
　⑴被告林忠義應將坐落於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6/10000）及其上311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被繼承人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⑵被告翁慧璇應將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80/100000）及其上171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被繼承人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二、追加原告蔡綉麗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提出書狀(卷1第295頁)主張略以：
　㈠同意林忠義之主張。
　㈡蔡綉麗與王慶豐交往10餘年，期間經常與王慶豐家人往來，也曾多次參加王慶豐之家族聚會，與王慶豐之母王黃彩鳳、姊妹王秀琴、王秀雲均經常往來，家人均知蔡綉麗為王慶豐伴侶，也知悉蔡綉麗與王慶豐結婚之事實。
　㈢因為王慶豐罹患小兒麻痺，收入不豐，都是蔡綉麗賺錢供王慶豐支應生活，王慶豐總是想透過投資房地產翻身，因此要求蔡綉麗將錢存放在王慶豐戶頭，方便王慶豐向銀行貸款，所以王慶豐銀行帳戶內之金錢都是蔡綉麗辛苦賺來的。
　㈣基隆不動產是王慶豐去法院拍賣購買，但因為是凶宅賣不出去，王慶豐向銀行貸款也繳不出錢，所以詢問林忠義要不要承接不動產，印象中大約價錢是400萬元，一部分是蔡綉麗幫林忠義匯款、或以現金支付予王慶豐，一部分是林忠義以貸款償還王慶豐積欠銀行之債務，林忠義現在還在償還貸款債務，系爭基隆不動產並非原告主張借名登記關係。
　㈤桃園不動產是翁慧璇購買，雖然蔡綉麗有幫忙出頭期款，但後面貸款是翁慧璇自行處理，貸款還款部分也是被告負責，跟王慶豐並無關係，亦非借名登記。
三、追加原告王梁國、王啟明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王慶豐身患小兒麻痺疾病，無穩定工作收入不豐，此有王慶豐108-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顯示歷年所得最高僅有約10萬元，最低者僅有2萬餘元足證，則王慶豐不可能有資力購買系爭不動產，且王慶豐生活費用均依賴其配偶即追加原告蔡綉麗(下稱蔡綉麗)賺取支應，而蔡綉麗應王慶豐之要求將賺取收入存放於王慶豐帳戶，故王慶豐帳戶款項事實上均為蔡綉麗所有，則原告以王慶豐帳戶匯款予被告帳戶辯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等語，忽略王慶豐無資力，以及王慶豐所匯出款項均係蔡綉麗所支應之事實，則王慶豐非系爭不動產之實質所有權人，無借名登記情形。
　㈡原告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必須先舉證王慶豐有何等資力得購買、負擔貸款，並應舉證證明王慶豐與被告間金流其原因關係為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以及於何時何地，基於何原因事實，如何方式達成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然而，原告僅不斷稱王慶豐與被告間有金流往來，並不斷要求被告說明相關金流所由為何，但被告因事隔多年對金流記憶不清狀況，其竟稱被告就金流說法矛盾，並以此為其舉證，全未舉證證明借名契約內容，復未舉證王慶豐有何購買資力，自無從以被告說法或有瑕疵而免原告舉證責任，原告既未舉證證明借名登記原因關係存在，其主張自無理由。  
　㈢原告起訴稱，王慶豐生前經常詢問家人出名登記，且王慶豐曾稱有於桃園置產，於王慶豐過世後才發現所遺不豐，且有與蔡綉麗結婚，認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等語，但原告主張情節，未經提出任何人證、物證說明前述情形為真，自無從以原告臆測而認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
　㈣原告稱被告所辯矛盾、系爭不動產為王慶豐轉帳至被告帳戶償還貸款、以60萬元重複領出匯入製造買賣價金假金流、係因獲取較優貸款利率目的等語，惟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提出事證以資證明，始可謂已盡舉證責任，原告就其所主張，均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謂已盡舉證責任；復被告就系爭不動產買價金之支應方式並未為矛盾陳述，並均有提出相關證據證明之，並無原告所稱前後矛盾之情形，原告主張，自不足採。
　㈤原告稱王慶豐因限貸規定、年齡因素遭拒貸，故曾經詢問周遭親友是否願意借名登記，故系爭不動產係借名登記被告名下，王慶豐為系爭不動產實質所有權人，實際繳納貸款、居住系爭不動產等語，但是，原告就此未盡舉證責任，且王慶豐未有穩定收入，均依賴蔡綉麗賺取生活費用，如王慶豐於108-110年全年所得僅有99,139元、100,903元、100,271元，於111-112年收入僅有24,536元、49,444元，足資證明王慶豐沒有足夠資金購置系爭不動產。
　㈥王慶豐因經濟狀況不佳，早期為向銀行貸款，要求蔡綉麗將收入存放於王慶豐名下帳戶以為財力證明，故王慶豐帳戶款項均為蔡綉麗所有，原告臆測兩人為假結婚，毫無證明。
　㈦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均為被告負擔，而被告帳戶雖與王慶豐帳戶有金流往來，然係蔡綉麗透過王慶豐帳戶支應部分頭期款，或於周轉不靈商借款項，則原告主張為借名登記，不足採信。
　㈧原告主張林忠義以王慶豐名下不動產為擔保向台中商銀借款1700萬元，以及林忠義對外稱該款項為王慶豐所借，其僅係出名，故係合作借名登記部分，未經原告提出證據以為佐證，且該筆9,596,555元存款餘額，係林忠義向臺中銀行借款1700萬元所得，並借予王慶豐運用投資，且貸款均由林忠義自行繳付，無從逕以擔保品為王慶豐所有即認係王慶豐所貸款項。
　㈨就原告主張借名登記之部分：
　⑴原告主張借名登記之變態事實，自應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尤其應就所主張之借名登記係基於如何之原因事實，於何時、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有成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之意思表示合致負舉證責任，然原告至今均未就前開事項舉證證明之。
　⑵原告另以王慶豐與被告之金流往來，指摘王慶豐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等語，卻從來未依法院諭知「就借名登記之基礎關係暨證據請表列後提出」、「就事實上金錢往來與法律關係合致之部分，提出證據以為證明」等部分提出證據以為佐證，即原告根本未就其所羅列之金流往來等節證明其原因關係，自無從單以雙方有金流往來等節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等語。
　就系爭桃園不動產部分：
　⑴桃園不動產為翁慧璇購買，因時間久遠遺失買賣契約，無法記憶當初買賣價金，然依實價登錄資料，桃園不動產買賣價金為700萬元，依冠家公司114年4月23日函覆資料，桃園不動產之購屋訂購證明單、預售屋房屋買賣契約書暨其委辦貸款契約書、預售屋土地買賣契約書暨委辦貸款契約書，均為翁慧璇親簽，足資證明為實質所有權人，並非借名登記。
　⑵原告雖以附表五主張頭款140萬元為王慶豐匯款翁慧璇再給付冠家公司等語，但王慶豐帳戶於匯款前收受蔡綉麗款項，故實際上為蔡綉麗所支應，原告未舉證證明金流原因關係，益徵原告主張借名登記，不足採信。
　⑶桃園不動產買賣價金560萬元部分係翁慧璇自行以桃園不動產為擔保，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大園分行貸款，此有該行113年10月7日函文「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0弄00號3樓』房地所擔保之債務由翁慧璇…所借貸，於112年8月25日借貸，借貸金額為新台幣560萬元，借款匯入戶名為翁慧璇…目前按月償還利息…」等語足資證明，翁慧璇為桃園不動產之所有權人。
　⑷原告以王慶豐帳戶於112年8月24日、9月8日匯款6,215元、4萬元予翁慧璇，故貸款為王慶豐所負擔等語，然前開金額並非定額，其期間亦非固定，無從證明是王慶豐負擔貸款，事實上，係翁慧璇因貸款壓力而向蔡綉麗商借款項。
　⑸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於113年8月23日函「(…房屋用水人何時起為翁慧璇？)112年9月19日」、「112/09/19…過戶…翁慧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於113年8月23日函「112/09/14由冠家建設有限公司過戶為翁慧璇」等情，證明系爭桃園不動產於112年8月21日移轉所有權登記予翁慧璇後，建商冠家公司即將水電名義過戶予翁慧璇，故翁慧璇就桃園不動產為使用、收益並承擔義務繳納水電費，自為所有權人。
　⑹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中壢分局113年8月26日函覆113年全期房屋稅繳納證明書記載「納稅義務人翁慧璇」、112年地價稅繳納證明書記載「納稅義務人翁慧璇」、房屋稅籍資料查復表記載「期間112年8月1日至今…納稅義務人翁慧璇…備註112年8月1日買賣取得」、地價稅資料查附表記載「期間112年8月21日至今…納稅義務人翁慧璇…備註因買賣取得」等情，亦證明翁慧璇就桃園不動產承擔繳納地價稅房屋稅，為所有權人，原告指摘借名登記，自屬無稽。
　⑺原告主張系爭桃園不動產交屋結算表為王慶豐簽名，並收受退還之結算款，以及權狀印章鑰匙發票等物等語，惟交屋結算明細表係因翁慧璇工作繁忙，委託王慶豐代為進行。
　⑻原告主張王慶豐長居系爭桃園不動產，委託富名公司裝修等語，惟王慶豐僅偶爾小住，因翁慧璇不諳房屋裝修工程，委託王慶豐代為辦理。
　就基隆不動產部分：
　⑴基隆不動產為林忠義向王慶豐購買，林忠義先委由其母蔡綉麗於106年9月18、19、21日匯款3筆60萬元共180萬元予王慶豐帳戶，於106年11月7日移轉所有權登記予林忠義。
　⑵為清償王慶豐以基隆不動產向新光銀行貸款，林忠義以基隆不動產向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並於106年11月10日分2筆匯款266,062元、1,655,741至王慶豐帳戶，代王慶豐清償積欠新光銀行款項。
　⑶而林忠義向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於代償後，尚餘278,197元則匯回林忠義臺灣銀行基隆分行帳戶，該帳戶為償還臺灣銀行貸款帳戶。
　⑷以上林忠義匯款予王慶豐款項共3,721,803元，故基隆不動產確實係林忠義向王慶豐購買。而林忠義先前稱以總價400萬元價購，係因印象中是匯款180萬元以及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並清償王慶豐之新光銀行貸款，因時間久遠遺漏清償新光銀行貸款後尚有餘款278,197元。
　⑸原告主張頭期款180萬元係以同一筆60萬元金流洗出，且為蔡綉麗匯款無法確認與不動產買賣價金相關等語，惟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原因關係為洗金流，自不足採信；且王慶豐有何製造假金流必要，未見原告說明，若真如原告所主張，王慶豐欲以林忠義姓名貸款，則只要以林忠義為債務人，王慶豐提供基隆房地為擔保借款即可，不需要製造假金流並承擔移轉風險，且180萬元匯入後約2個月移轉所有權，與實務給付頭期款、移轉所有權時點相當，且蔡綉麗確實以林忠義代理人身分匯款，均有匯款單足資證明，原告未提出任何反證，空言有疑等語，不足採信。
　⑹再者，系爭基隆不動產早於106年11月7日移轉所有權，然原告所提附表2-1、4，直至107年12月14日王慶豐帳戶方第一次匯款5萬元，若係負擔貸款不可能於所有權移轉1年後才開始還貸款。
　⑺由基隆市稅務局113年8月23日函，該房屋稅地價稅納稅義務人自107年起即為林忠義，且林忠義除以現金票據電子票證繳納稅費，或是委由蔡綉麗以外，更於108、109年以自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帳戶繳納稅費，可以為證。
　⑻原告主張林忠義與訴外人曾曉渝間因基隆不動產涉訟，而該訴訟和解金係匯款至王慶豐帳戶，故基隆房地為王慶豐所有等語，惟該訴訟爭議為曾曉渝房屋增建影響居住安寧，而當時係蔡綉麗、王慶豐經林忠義同意後居住該處而受損害，故林忠義同意由蔡綉麗為訴訟代理人向曾曉渝提起訴訟，且因蔡綉麗將財產存放於王慶豐帳戶，該和解金額方會匯入王慶豐帳戶，且匯款入帳無從證明借名登記，自屬無稽。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事實，業據提出王慶豐除戶謄本、王黃彩鳳死亡證明書、系爭基隆不動產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系爭桃園不動產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王慶豐住居所文件、系爭桃園不動產工程估價單、王啓榮身分證影本、系爭基隆不動產工程估價單、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明細、王慶豐照片、系爭基隆不動產實價登錄照片、系爭基隆不動產之異動索引、另案台灣基隆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77號民事判決影本、王慶豐聯邦銀行帳戶明細等文件為證(卷1第31-53、261-269、317-351頁，卷2第63-75、135-137、227-231頁)；被告則否認原告主張，而以前詞茲為抗辯，並提出蔡綉麗與王慶豐家人聚會照片、保誠人壽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表、王慶豐108-112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存摺影本、系爭基隆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匯款單據、系爭桃園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蔡綉麗所有新光銀行帳戶明細、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110-111年交易明細、林忠義新光銀行帳戶明細、合作金庫銀行匯款單據、訴外人冠家公司114年4月23日函為證(卷1第127-143、285-293頁，卷2第25-43、123、147-185)；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關係，並依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移轉登記予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有無理由？以下分別論述之。
　㈡就系爭不動產借名登機關係是否存在部分：
　⑴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又借名登記者，既是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惟土地登記名義人即為土地之所有權人，乃社會通念之常態事實，登記名義人非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則為變態事實，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何時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及有無為借名之要約承諾與意思表示是否合致等攸關借名登記契約成立要件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329號)。次按主張有借名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一方，於他方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責任。又就上開利己之待證事實，苟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該待證事實為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82條)。此時原不負舉證責任之他方，可就與上開事實不能併存之他項事實，為相當於本證(等同民事訴訟法第281條反證)之舉證活動而予以推翻，例如證明借名委任關係之事實存在於其與第三人間；亦可另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動搖法院原已形成確信心證之他項間接事實，使借名委任關係是否存在，回復至真偽不明之狀態，此際主張該事實存在之一方自應再為舉證，否則該待證事實尚難認為真正(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
　⑵經查，林忠義係於106年11月7日以買賣登記為系爭基隆不動產所有權人(登記原因發生日期為106年9月13日)，翁慧璇則於112年8月21日以買賣登記為系爭桃園不動產所有權人(登記原因發生日期為112年8月1日)，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按(卷1第35-49頁)，且兩造就不動產登記謄本之記載均不予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⑶本件原告主張：王慶豐生前將系爭不動產借名登記予被告，王慶豐於112年9月29日死亡後，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分別移轉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所有權予全體繼承人等語，然為被告否認，因此，本件即應由原告就所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存在借名登記關係之有利事實負擔舉證責任，可以確定。
　⑷原告就所主張借名登記部分，據其請求調查借貸明細、地價稅稅務明細，用水人繳納明細、電費繳納明細，而經：
　①台灣銀行基隆分行之放款借據、傳票、放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等文件，並於113年8月27日以基授字第11300041431號函記載略以「本案係林君(林忠義)於106年10月31日為購屋需要，向本行訂立之購屋貸款」等語(卷1第157-178頁)。
　②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大園分行113年10月7日大園字第1138103374號函記載略以「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0弄00號3樓』房地所擔保之債務由翁慧璇所借貸，於112年8月25日借貸，借貸金額為560萬元，借款匯入戶名為翁慧璇，帳號…借款尚未清償完畢，貸款自開立在本分行帳戶…扣繳，目前按月償還利息尚未償還本金，114年9月25日始償還本金及利息」等語(卷1第181頁)。
　③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7日台水一基宣字第1132103952號函記載略以「該址於112年12月8日變更用水名義人為林忠義，水費均以一卡通行動方式繳納」等語(卷1第187頁)、「(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0巷00號3樓房屋之用水人自何時起為翁慧璇？)112年9月19日」、「(該用水人歷次以何種方式繳納？以何人之何帳戶、何信用卡、何金融卡、何行動之付繳納？)⒈113年8月尚未繳費。⒉113年6月尚未繳費。⒊113年4月使用街口支付繳費。⒋113年2月使用一卡通繳費。⒌112年12月使用一卡通繳費。⒍112年10月使用統一超商繳費」(卷1第187-193頁)。
　④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基隆營業處於113年9月2日以基隆字第1131074913號函記載略以「來函說明一所列本處轄管地址(基隆市○○區○○○路000○0號8樓)，自112年12月8日起過戶為林忠義，迄今共四期帳單，11302及11306電費帳單以LINE iPASS Money繳付，11304電費帳單為零元帳單毋庸繳付，11308電費帳單辦理中華郵政代扣繳，目前尚未扣款」等語(卷1第199頁)。
　⑤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於113年8月23日以桃園字第1131129879號函記載略以「113/10：08/08之後用電資料尚未屆本次抄表日(10/08)，歉無法提供資料供參」、「113/08：行動支付繳付(街口支付)」、「113/06：行動支付繳付(街口支付)」、「113/04：行動支付繳付(LINE一卡通)」、「113/02：行動支付繳付(LINE一卡通)」、「112/12：行動支付繳付(LINE一卡通)」、「112/10：代收單位繳付」等語(卷1第201-203頁)。
　⑥基隆市稅務局於113年8月23日以基稅房貳字第1130016186號函記載略以「林忠義自107年起為房屋納稅義務人」、「歷年繳納房屋稅方式：超商現金繳納」、「歷年繳納地價稅方式：⒈107年：現金。⒉108年：網際網路/林忠義台北富邦商業銀行。⒊109年：ATM/林忠義台北富邦商業銀行。⒋110年：票交所。⒌111年：電子票證(一卡通)。⒍112年現金。⒎113年：尚未開徵」等語(卷1第209-211頁)。
　⑦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中壢分局於113年8月20日以桃稅壢字第1137430791號函記載略以：「⒈112年3月1日起至112年7月31日納稅義務人：冠佳建設有限公司。⒉112年8月1日至今納稅義務人：翁慧旋」等語(卷1第217-223頁)。
　⑧冠家公司114年4月23日以冠字第202504231號函提出系爭桃園不動產之預售屋紅單、預售屋買賣契約、登記人頁面、買賣價金及給付資料、簽收單等文件，其上記載買受人為翁慧旋(卷2第147-185頁)。
　⑨而兩造對於上開文件記載並不爭執，據此就：林忠義於106年間以自身為貸款人向台灣銀行借貸款項購屋，並於107年起為系爭基隆不動產納稅義務人，以及自112年起為系爭基隆不動產之用水名義人；翁慧旋則於111年3月18日向冠家公司購買系爭桃園不動產，於112年8月25日向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借貸款項購屋，並於112年8月1日為系爭桃園不動產之納稅義務人，以及自112年9月19日為系爭桃園不動產之用水名義人等情，均堪予確定；但是就此記載，並無從為借名登記存在之證明就此部份。
　⑸原告雖以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明細、聯邦銀行帳戶明細(卷1第265-267、317、325-349頁，卷2第63-69、129-137、205-229、345、387-391頁)，主張系爭不動產均為王慶豐出資並繳納房貸、水電費，以及聘請裝潢公司裝修系爭桃園不動產等語，但是，縱使王慶豐與被告間有往來金流紀錄，然此與借名登記關係是否存在仍屬有間；尤其，王慶豐生前與蔡綉麗間之配偶關係尚未遭改變(詳後述)，而被告與蔡綉麗間為兒子兒媳關係，即與王慶豐間具有姻親關係，而親屬姻親間存有帳戶金錢往來關係，並非罕見，其原因與動機多元，並非必然與不動產借名登記關係有所關聯，而就其支付原因為究為贈與、家務分擔支出、財產分配或其他原因，甚或是預先為財產分配處理程序之一環節，均有所可能，但並未見原告提出證據以為佐證，則尚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是即無從僅以王慶豐與被告間存有帳戶金錢往來，即逕予推認就系爭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因此，原告以王慶豐與被告間存有帳戶金錢往來，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等語，尚非有據，堪予確定。
　⑹況且，王慶豐與追加原告蔡綉麗於110年11月23日結婚，婚後二人與被告共同居住在系爭不動產，而原告雖以蔡綉麗非王慶豐之合法配偶，另對蔡綉麗提起確認其與王慶豐婚姻關係不存在訴訟，業經台灣新北地方法院予以駁回，認定蔡綉麗與王慶豐於110年11月23日結婚時，形式及實質之要件均已齊備，其等確有結婚之真意，因此，該金錢往來是否因為親屬關係而為，或為體恤共居家人、或為無因管理、或受被告委任繳納費用等原因，均難認為與常情有所違背，且原告並未提出王慶豐匯款予被告之目的與借名登記間具有牽連關係之依據，自無從以王慶豐與被告間存有金錢往來之事實，即遽認雙方就系爭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存在借名登記關係，而王慶豐死亡後借名登記關係終止，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以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移轉登記予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80號

原      告  王啓榮  

訴訟代理人  陳鼎駿律師

            鄭芷晴律師

追加原告    王梁國  

            王啓明  

            蔡綉麗  

被      告  林忠義  

            翁慧璇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彭國書律師

            黃韻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

    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

    ，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

    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定有

    明文。又公同共有物被一部分公同共有人侵奪或妨害時，須

    得侵奪人或妨害人以外之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得提起

    請求返還或除去妨害之訴，否則其當事人之適格即有欠缺(

    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715號)。而本件原告王啓榮(下稱王啓

    榮)係主張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6/10000)

    及其上311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桃園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80/100000)及其上171建號建物(權利

    範圍全部)(下稱系爭不動產)為被繼承人王慶豐借名登記於

    被告林忠義、翁慧璇(下稱被告)名下，王慶豐過世後，原告

    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分別

    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全體繼承人，然而本件既係

    因繼承之法律關係涉訟，係屬公同共有債權行使，依前開規

    定，有合一確定必要，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王啓榮則於民

    國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期日追加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

    為追加原告(卷1第115頁)，經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

    第2項規定通知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表示意見後，惟追

    加原告王梁國、王啟明未表示意見，而蔡綉麗雖提出書狀表

    示意見(卷1第295頁)，然其書狀對於追加原告部分並未有任

    何記載，自應視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已一同提起本件本

    訴，合先敘明。

二、本件追加原告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

    依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本件訴訟緣由：原告主張系爭不動產為被繼承人王慶豐借名

    登記於被告名下，因王慶豐生前時分享投資不動產事宜，多

    次詢問家人是否願意出名登記所有不動產，然王慶豐過世後

    ，原告發現僅母親留下不動產存在，且長年看護蔡綉麗稱與

    王慶豐結婚，經追查才得知系爭不動產登記在被告名下，惟

    此為王慶豐所購買，且王慶豐另有向家人表示有在桃園置產

    、要搬去桃園住。被告原本稱其自行給付價金、繳納房貸、

    繳納水電等，然原告提出王慶豐匯款轉帳給被告資料及函調

    資料後，被告改口辯稱係蔡綉麗委由王慶豐匯款轉帳、被告

    向王慶豐借款云云，明顯前後矛盾，且可見被告就系爭不動

    產格外陌生。實際上王慶豐長年多次轉帳至被告房貸專戶以

    償還房貸，並支付系爭桃園不動產頭款140萬元，另外系爭

    基隆不動產60萬元也由其處理，並先後居住於二址，處理交

    屋水電裝潢事宜。而王慶豐借名係因被告林忠義向臺灣銀行

    貸款利率低於王慶豐向新光銀行所貸，而被告翁慧璇可向中

    小企銀貸到八成，故將王慶豐所有系爭不動產登記在被告名

    下，並由王慶豐負擔房貸，被告僅出名關係。

　㈡經過事實：　

　⑴原告胞兄王慶豐於112年9月29日死亡，繼承人即母親王黃彩

    鳳於113年3月11日死亡，原告為再轉繼承人，而被告林忠義

    、被告翁慧璇分別為王慶豐再婚對象蔡綉麗兒子、媳婦。而

    原告驚見王慶豐於110年11月23日與蔡綉麗結婚，但所有家

    人均不知悉王慶豐與蔡綉麗再婚。而王慶豐為小兒麻痺患者

    ，蔡綉麗為其聘請看護，是否真心結為夫妻，啟人疑竇。

　⑵王慶豐熱衷於投資房地產，然受制於央行限貸規定，且年齡

    已長遭銀行拒貸，無法將全部不動產登記名下，亦無法順利

    貸款，乃詢問親戚是否願意借名登記，惟因擔心有風險而推

    辭。然原告發現王慶豐過世後其名下僅有「分割繼承取得」

    及「88年間購入」房屋二間房屋，與原告所知王慶豐長年投

    資多筆房地產不同。

　⑶原告始知悉王慶豐與蔡綉麗及家人合作，除與蔡綉麗假結婚

    外，以及將系爭基隆不動產於106年11月7日借名登記予林忠

    義，系爭桃園不動產於112年8月21日借名登記予翁慧璇名下

    。王慶豐為系爭不動產實際所有人，不僅出資購買系爭桃園

    不動產，且被告未如實出資買受系爭基隆不動產，王慶豐亦

    繳納房貸，長期居住於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直到過世，未

    與被告同住，並負擔水電費及獨自處理裝修事宜，足證王慶

    豐確為實際所有人。

　⑷林忠義於112年5月間向台中商業銀行借款1700萬元，王慶豐

    以其名下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2040萬元作為擔保，又林

    忠義曾稱該借款是王慶豐所借，伊只是出名等語，可見王慶

    豐確實有與被告合作可能，以被告名義掛名不動產及借貸，

    以規避央行所定之房貸限制。而王慶豐死亡，與被告借名關

    係業已消滅，然被告、蔡綉麗拒絕提供王慶豐投資並登記在

    他人名下房地產資料，僅得起訴主張權利。

　㈢系爭不動產分別借名登記予被告，原告為王慶豐再轉繼承人

    ，得請求被告分別移轉系爭不動產予全體繼承人。

　⑴被告未出資購買系爭不動產，係王慶豐出資並繳納房貸，且

    王慶豐長期居住在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未與被告同住，

    並負擔水電費，更獨自聘請裝潢公司裝修系爭桃園不動產，

    足證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確實為王慶豐所有，被告僅僅出

    名而已。而借名人即王慶豐已過世，借名關係應類推適用民

    法第550條於死亡時消滅，而原告為王慶豐再轉繼承人，依

    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為系爭不動產之公同共有人，自得

    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分別

    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全體繼承人。

　⑵即令借名關係不因死亡消滅(假設語原告否認)，原告以起訴

    狀終止借名關係之意思表示，請求被告為前揭主張。

　㈣系爭桃園不動產：由王慶豐支付頭款140萬元及暫收款10萬元

    ，翁慧璇出名貸得八成房貸，王慶豐陸續轉帳至翁慧璇還款

    帳戶以償還房貸，後續由王慶豐負責交屋、收受權狀，並居

    住及處理裝修，顯係處理因借名登記關係事宜。而翁慧璇就

    支付頭款及償還房貸，變更說法前後矛盾，可見王慶豐為實

    際所有人，僅借名登記於翁慧璇名下：

　⑴頭款140萬元係由王慶豐支付，且王慶豐有償還貸款：

　①由冠家建設有限公司提供買賣價金給付資料及王慶豐永豐銀

    行帳戶明細可知，訂金10萬元、簽約60萬元、結構完成35萬

    元、對保用印35萬元共計140萬元，均先由王慶豐給付予翁

    慧璇，再由翁慧璇給付予冠家公司。

　②冠家公司另收取暫收款10萬元，王慶豐於112年2月8日連同對

    保用印35萬元，共計45萬元轉帳予翁慧璇，再由翁慧璇轉給

    冠家公司。

　③翁慧璇就140萬元出資，說詞更迭：1.先稱是自行購買、翁慧

    璇向建商購置預售屋而得；2.後改稱其餘140萬元之買賣價

    金應係111年3月以前，蔡綉麗從自己帳戶以現金提領款項後

    支應，惟實際上帳戶資料之金額及日其有間，亦無蔡綉麗匯

    款140萬元給冠家建設有限公司之紀錄；3.原告提出原證8-1

    王慶豐匯款95萬元予翁慧璇證據後，又改稱蔡綉麗為支應桃

    園房地之買賣價金，委由王慶豐代為轉帳予翁慧璇。

　④翁慧璇就140萬元出資交代不清、變更說法，且稱不記得買賣

    價金，可見翁慧璇非實際出資者，其所辯亦與冠家公司、王

    慶豐之帳戶明細資料不符，故係由王慶豐出資140萬元，實

    非翁慧璇或蔡綉麗支付。

　⑵貸款560萬元：

　①臺灣中小企銀於112年8月25日將貸款560萬元匯入翁慧璇中小

    企銀帳戶，而王慶豐分別於112年8月24日轉帳6215元、112

    年9月8日轉帳4萬元，王慶豐確實有負擔貸款。

　②而翁慧璇就560萬元償還，說詞反覆：1.先稱貸款均由其支付

    ；原告提出原證8王慶豐多次轉帳至翁慧璇中小企銀帳戶後

    ，又改稱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款項均為蔡綉麗所有、蔡綉麗

    使用王慶豐帳戶匯款。

　③就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存款所有來源亦變更：1.稱王慶豐帳

    戶中之款項均為蔡綉麗所有；2.稱存款餘額事實上為林忠義

    貸款所得之款項；3.稱林忠義因貸款壓力過大，向王慶豐、

    蔡綉麗所臨時商借。

　⑶王慶豐於交屋文件簽名，並收受權狀，委託裝潢，搬遷至系

    爭桃園不動產房地，是王慶豐居於實質管領地位：

　①交屋：1.王慶豐於112年9月20日交屋結算明細表簽名，並收

    受暫收款結算退款，非翁慧璇所稱點交均為其自行為之。

　②裝修工程：由王慶豐於112年8月30日委由富名公司裝修。

　③居住：系爭桃園房地為王慶豐住居地。

　⑷王慶豐與翁慧璇間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①王慶豐當時已63歲，名下有其他不動產，因打房政策及年紀

    已長，無法向銀行貸款或成數不高，故由翁慧璇購買、登記

    在翁慧璇名下，翁慧璇出名貸得8成即560萬元，然後續由王

    慶豐償還貸款而多次轉帳。

　②頭款140萬元，係由王慶豐出資。

　③若非王慶豐與翁慧璇間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為何王慶豐於

    翁慧璇購屋前一日轉帳10萬元予翁慧璇作為訂金。

　④因此，王慶豐出資購買系爭桃園不動產，負責交屋及裝修並

    居住於此，且翁慧璇出名可借得較高成數房貸，足證王慶豐

    為實際所有權人，借名登記於翁慧璇名下。

　㈤系爭基隆不動產：王慶豐長期以數名下帳戶多次轉帳至林忠

    義還款帳戶，以償還房貸，林忠義稱自行償還，又改稱無資

    力而借款，實則係因林忠義向臺灣銀行貸款之利率低於王慶

    豐原向新光銀行貸款之利率，是林忠義貸償王慶豐原新光銀

    行貸款後，係由王慶豐繼續償還臺灣銀行貸款，為假買賣真

    借名，而頭款180萬元由60萬元重複洗出，且王慶豐出售系

    爭基隆不動產後，仍繼續居住、繳水電費並處理裝潢，另案

    對造更將和解金匯入王慶豐帳戶，可見王慶豐為實際所有權

    人，僅借名登記於被告林忠義名下：

　⑴頭款180萬元：

　①被告稱由蔡綉麗匯款180萬元，實則：1.106年9月18日匯入60

    萬元後，106年9月19日即現金領出60萬元；2.106年9月19日

    匯入60萬元後，106年9月21日即現金領出60萬元；3.106年9

    月21日匯入60萬元。

　②由上可見，匯入60萬元後不久即整筆60萬元領出，同日又再

    匯入60萬元，可見藉此營造匯款180萬元予王慶豐之假象。

　③再者，為何由蔡綉麗匯款而非林忠義？且所匯款項是否與購

    買系爭基隆不動產有關？尚難僅憑匯款資料為認定，並無證

    據證明係林忠義為購買而匯款予王慶豐，且後續亦由王慶豐

    償還房貸，難認林忠義有實際出資購買。

　⑵貸款192萬1803元：

　①系爭基隆不動產實價登錄為400萬元，被告原稱買賣價金400

    萬元(頭款180萬元貸款220萬元)，取得臺灣銀行代償資料，

    改稱372萬1803元(頭款180萬元貸款代償192萬1803元)；且

    依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買賣價款共計796,

    429元(土地530,629元、建物265,800元)，與買賣總價相距

    甚遠，是買賣價金不足400萬元，有登載不實之嫌。

　②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予林忠義，由被告林忠義臺銀帳戶自動

    扣款以還款，實際由王慶豐長期以名下數帳戶多次轉帳至林

    忠義臺銀即還貸款專戶，且於況112年4月11日轉帳有備註繳

    貸款。

　③自108年1月10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林忠義臺銀帳戶扣款

    繳本息共計573,494元，而王慶豐自107年12月14日起至112

    年3月16日止(不含112年4月11日轉帳40,015元)，共轉帳600

    ,060元，王慶豐轉帳金額幾乎同貸款金額，可認王慶豐係為

    繳貸款轉帳。

　④繳納貸款僅須確保還款帳戶每月有錢可扣，不一定需定期定

    額轉帳，每月還款金額約1萬多元，王慶豐每次約轉3、4個

    月金額至臺銀帳戶。

　⑤被告就192萬1803元清償，說詞不一：1.先稱貸款均由林忠義

    支付、臺灣銀行貸款為林忠義所自行申貸清償；2.改稱林忠

    義因貸款壓力過大，向王慶豐蔡綉麗臨時商借。

　⑶被告自承王慶豐居住於此，為用水用電登記人，委託裝潢，

    系爭基隆不動產另案對造將和解金匯入王慶豐名下帳戶：

　①居住：被告自承購買後王慶豐仍繼續居住於此，過世後於112

    年12月8日方變更用水用電登記人為林忠義，此前登記名義

    人均為王慶豐。

　②裝修工程：王慶豐於111年3月1日委由富名公司裝修。

　③另案對造匯款和解金：林忠義因系爭不動產提告鄰居拆除屋

    頂平台增建物，於二審調解成立，該案對造曾曉渝於110年1

    0月14日匯款260,000元至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並備註曾曉

    渝賠償金額，可見王慶豐實際所有人。

　⑷王慶豐與林忠義間有合致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①林忠義購屋向臺灣銀行貸得220萬元，後續由王慶豐負擔貸款

    、居住使用、為用水及用電登記人、收受另案和解金，可徵

    林忠義以假買賣真借名之手法，向銀行貸款。

　②王慶豐於104年間向新光銀行貸款40萬元、186萬元，每月還

    款本息合計約1萬5千多元，而林忠義於106年間向臺灣銀行

    貸款220萬元，每月還款本息合計約1萬多元至1萬1千多元，

    每月還款本息大幅減少，且林忠義貸款後係由王慶豐長期多

    次轉帳至被告林忠義還款帳戶，可見假買賣真借名為由，向

    銀行借新債還舊債，並負擔較低利息。

　③再者，王慶豐與林忠義於106年9月13日訂立買賣契約，嗣於1

    06年9月18、19、21日以60萬元製造180萬元金流，如王慶豐

    真有出售予林忠義之意，為何180萬元係由60萬元洗出？

　④林忠義未出資以400萬元向王慶豐購買系爭基隆不動產，王慶

    豐為實際所有權人，僅借名登記於林忠義名下。

　㈥王慶豐與其家人互動往來，家人卻從不知悉其與蔡綉麗十幾

    年來為男女朋友，甚至已結婚，二人也從未以此關係對外彰

    顯，向來都是看護關係，況王慶豐有工作能力，亦有支薪聘

    請蔡綉麗看護，其名下財產與蔡綉麗無涉，且蔡綉麗僅僅是

    看護，根本不可能在外賺錢供其雇主王慶豐所用。

　㈦綜上，王慶豐支付系爭桃園不動產頭款140萬元、多次轉帳至

    翁慧璇還款帳戶，且處理交屋居住之情；系爭基隆不動產頭

    款180萬元係60萬元反覆轉入轉出所營造，且王慶豐負擔臺

    灣銀行貸款較原貸款本息低，有透過假買賣真借名貸款誘因

    ；足見王慶豐與被告間借名登記法律關係。是以，借名關因

    死亡消滅，原告本於繼承人即公同共有人，依民法第179條

    、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二人分別移轉系爭

    基隆、桃園不動產所有權予全體繼承人。

　㈧並聲明：

　⑴被告林忠義應將坐落於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56/10000）及其上311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被繼承人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⑵被告翁慧璇應將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

    範圍1980/100000）及其上171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被繼承人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

    有。

二、追加原告蔡綉麗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提出書狀(

    卷1第295頁)主張略以：

　㈠同意林忠義之主張。

　㈡蔡綉麗與王慶豐交往10餘年，期間經常與王慶豐家人往來，

    也曾多次參加王慶豐之家族聚會，與王慶豐之母王黃彩鳳、

    姊妹王秀琴、王秀雲均經常往來，家人均知蔡綉麗為王慶豐

    伴侶，也知悉蔡綉麗與王慶豐結婚之事實。

　㈢因為王慶豐罹患小兒麻痺，收入不豐，都是蔡綉麗賺錢供王

    慶豐支應生活，王慶豐總是想透過投資房地產翻身，因此要

    求蔡綉麗將錢存放在王慶豐戶頭，方便王慶豐向銀行貸款，

    所以王慶豐銀行帳戶內之金錢都是蔡綉麗辛苦賺來的。

　㈣基隆不動產是王慶豐去法院拍賣購買，但因為是凶宅賣不出

    去，王慶豐向銀行貸款也繳不出錢，所以詢問林忠義要不要

    承接不動產，印象中大約價錢是400萬元，一部分是蔡綉麗

    幫林忠義匯款、或以現金支付予王慶豐，一部分是林忠義以

    貸款償還王慶豐積欠銀行之債務，林忠義現在還在償還貸款

    債務，系爭基隆不動產並非原告主張借名登記關係。

　㈤桃園不動產是翁慧璇購買，雖然蔡綉麗有幫忙出頭期款，但

    後面貸款是翁慧璇自行處理，貸款還款部分也是被告負責，

    跟王慶豐並無關係，亦非借名登記。

三、追加原告王梁國、王啟明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

    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王慶豐身患小兒麻痺疾病，無穩定工作收入不豐，此有王慶

    豐108-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顯示歷年所得

    最高僅有約10萬元，最低者僅有2萬餘元足證，則王慶豐不

    可能有資力購買系爭不動產，且王慶豐生活費用均依賴其配

    偶即追加原告蔡綉麗(下稱蔡綉麗)賺取支應，而蔡綉麗應王

    慶豐之要求將賺取收入存放於王慶豐帳戶，故王慶豐帳戶款

    項事實上均為蔡綉麗所有，則原告以王慶豐帳戶匯款予被告

    帳戶辯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等語，忽略王慶豐無資力，

    以及王慶豐所匯出款項均係蔡綉麗所支應之事實，則王慶豐

    非系爭不動產之實質所有權人，無借名登記情形。

　㈡原告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必須先舉證王慶豐有何等資

    力得購買、負擔貸款，並應舉證證明王慶豐與被告間金流其

    原因關係為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以及於何時何地，基於何

    原因事實，如何方式達成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然而，

    原告僅不斷稱王慶豐與被告間有金流往來，並不斷要求被告

    說明相關金流所由為何，但被告因事隔多年對金流記憶不清

    狀況，其竟稱被告就金流說法矛盾，並以此為其舉證，全未

    舉證證明借名契約內容，復未舉證王慶豐有何購買資力，自

    無從以被告說法或有瑕疵而免原告舉證責任，原告既未舉證

    證明借名登記原因關係存在，其主張自無理由。  

　㈢原告起訴稱，王慶豐生前經常詢問家人出名登記，且王慶豐

    曾稱有於桃園置產，於王慶豐過世後才發現所遺不豐，且有

    與蔡綉麗結婚，認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等語，但原告主張

    情節，未經提出任何人證、物證說明前述情形為真，自無從

    以原告臆測而認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

　㈣原告稱被告所辯矛盾、系爭不動產為王慶豐轉帳至被告帳戶

    償還貸款、以60萬元重複領出匯入製造買賣價金假金流、係

    因獲取較優貸款利率目的等語，惟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

    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提出事證以資證明，始可謂已盡舉證

    責任，原告就其所主張，均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謂已

    盡舉證責任；復被告就系爭不動產買價金之支應方式並未為

    矛盾陳述，並均有提出相關證據證明之，並無原告所稱前後

    矛盾之情形，原告主張，自不足採。

　㈤原告稱王慶豐因限貸規定、年齡因素遭拒貸，故曾經詢問周

    遭親友是否願意借名登記，故系爭不動產係借名登記被告名

    下，王慶豐為系爭不動產實質所有權人，實際繳納貸款、居

    住系爭不動產等語，但是，原告就此未盡舉證責任，且王慶

    豐未有穩定收入，均依賴蔡綉麗賺取生活費用，如王慶豐於

    108-110年全年所得僅有99,139元、100,903元、100,271元

    ，於111-112年收入僅有24,536元、49,444元，足資證明王

    慶豐沒有足夠資金購置系爭不動產。

　㈥王慶豐因經濟狀況不佳，早期為向銀行貸款，要求蔡綉麗將

    收入存放於王慶豐名下帳戶以為財力證明，故王慶豐帳戶款

    項均為蔡綉麗所有，原告臆測兩人為假結婚，毫無證明。

　㈦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均為被告負擔，而被告帳戶雖與王慶豐

    帳戶有金流往來，然係蔡綉麗透過王慶豐帳戶支應部分頭期

    款，或於周轉不靈商借款項，則原告主張為借名登記，不足

    採信。

　㈧原告主張林忠義以王慶豐名下不動產為擔保向台中商銀借款1

    700萬元，以及林忠義對外稱該款項為王慶豐所借，其僅係

    出名，故係合作借名登記部分，未經原告提出證據以為佐證

    ，且該筆9,596,555元存款餘額，係林忠義向臺中銀行借款1

    700萬元所得，並借予王慶豐運用投資，且貸款均由林忠義

    自行繳付，無從逕以擔保品為王慶豐所有即認係王慶豐所貸

    款項。

　㈨就原告主張借名登記之部分：

　⑴原告主張借名登記之變態事實，自應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

    證責任，尤其應就所主張之借名登記係基於如何之原因事實

    ，於何時、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有成立借名登記法律

    關係之意思表示合致負舉證責任，然原告至今均未就前開事

    項舉證證明之。

　⑵原告另以王慶豐與被告之金流往來，指摘王慶豐與被告間有

    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等語，卻從來未依法院諭知「就借名登記

    之基礎關係暨證據請表列後提出」、「就事實上金錢往來與

    法律關係合致之部分，提出證據以為證明」等部分提出證據

    以為佐證，即原告根本未就其所羅列之金流往來等節證明其

    原因關係，自無從單以雙方有金流往來等節主張王慶豐與被

    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等語。

　就系爭桃園不動產部分：

　⑴桃園不動產為翁慧璇購買，因時間久遠遺失買賣契約，無法

    記憶當初買賣價金，然依實價登錄資料，桃園不動產買賣價

    金為700萬元，依冠家公司114年4月23日函覆資料，桃園不

    動產之購屋訂購證明單、預售屋房屋買賣契約書暨其委辦貸

    款契約書、預售屋土地買賣契約書暨委辦貸款契約書，均為

    翁慧璇親簽，足資證明為實質所有權人，並非借名登記。

　⑵原告雖以附表五主張頭款140萬元為王慶豐匯款翁慧璇再給付

    冠家公司等語，但王慶豐帳戶於匯款前收受蔡綉麗款項，故

    實際上為蔡綉麗所支應，原告未舉證證明金流原因關係，益

    徵原告主張借名登記，不足採信。

　⑶桃園不動產買賣價金560萬元部分係翁慧璇自行以桃園不動產

    為擔保，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大園分行貸款，此有該行113

    年10月7日函文「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0弄0

    0號3樓』房地所擔保之債務由翁慧璇…所借貸，於112年8月25

    日借貸，借貸金額為新台幣560萬元，借款匯入戶名為翁慧

    璇…目前按月償還利息…」等語足資證明，翁慧璇為桃園不動

    產之所有權人。

　⑷原告以王慶豐帳戶於112年8月24日、9月8日匯款6,215元、4

    萬元予翁慧璇，故貸款為王慶豐所負擔等語，然前開金額並

    非定額，其期間亦非固定，無從證明是王慶豐負擔貸款，事

    實上，係翁慧璇因貸款壓力而向蔡綉麗商借款項。

　⑸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於113年8月23日函「(

    …房屋用水人何時起為翁慧璇？)112年9月19日」、「112/09

    /19…過戶…翁慧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

    於113年8月23日函「112/09/14由冠家建設有限公司過戶為

    翁慧璇」等情，證明系爭桃園不動產於112年8月21日移轉所

    有權登記予翁慧璇後，建商冠家公司即將水電名義過戶予翁

    慧璇，故翁慧璇就桃園不動產為使用、收益並承擔義務繳納

    水電費，自為所有權人。

　⑹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中壢分局113年8月26日函覆113年全期

    房屋稅繳納證明書記載「納稅義務人翁慧璇」、112年地價

    稅繳納證明書記載「納稅義務人翁慧璇」、房屋稅籍資料查

    復表記載「期間112年8月1日至今…納稅義務人翁慧璇…備註1

    12年8月1日買賣取得」、地價稅資料查附表記載「期間112

    年8月21日至今…納稅義務人翁慧璇…備註因買賣取得」等情

    ，亦證明翁慧璇就桃園不動產承擔繳納地價稅房屋稅，為所

    有權人，原告指摘借名登記，自屬無稽。

　⑺原告主張系爭桃園不動產交屋結算表為王慶豐簽名，並收受

    退還之結算款，以及權狀印章鑰匙發票等物等語，惟交屋結

    算明細表係因翁慧璇工作繁忙，委託王慶豐代為進行。

　⑻原告主張王慶豐長居系爭桃園不動產，委託富名公司裝修等

    語，惟王慶豐僅偶爾小住，因翁慧璇不諳房屋裝修工程，委

    託王慶豐代為辦理。

　就基隆不動產部分：

　⑴基隆不動產為林忠義向王慶豐購買，林忠義先委由其母蔡綉

    麗於106年9月18、19、21日匯款3筆60萬元共180萬元予王慶

    豐帳戶，於106年11月7日移轉所有權登記予林忠義。

　⑵為清償王慶豐以基隆不動產向新光銀行貸款，林忠義以基隆

    不動產向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並於106年11月10日分2筆

    匯款266,062元、1,655,741至王慶豐帳戶，代王慶豐清償積

    欠新光銀行款項。

　⑶而林忠義向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於代償後，尚餘278,197元

    則匯回林忠義臺灣銀行基隆分行帳戶，該帳戶為償還臺灣銀

    行貸款帳戶。

　⑷以上林忠義匯款予王慶豐款項共3,721,803元，故基隆不動產

    確實係林忠義向王慶豐購買。而林忠義先前稱以總價400萬

    元價購，係因印象中是匯款180萬元以及臺灣銀行貸款220萬

    元，並清償王慶豐之新光銀行貸款，因時間久遠遺漏清償新

    光銀行貸款後尚有餘款278,197元。

　⑸原告主張頭期款180萬元係以同一筆60萬元金流洗出，且為蔡

    綉麗匯款無法確認與不動產買賣價金相關等語，惟原告並未

    舉證證明其原因關係為洗金流，自不足採信；且王慶豐有何

    製造假金流必要，未見原告說明，若真如原告所主張，王慶

    豐欲以林忠義姓名貸款，則只要以林忠義為債務人，王慶豐

    提供基隆房地為擔保借款即可，不需要製造假金流並承擔移

    轉風險，且180萬元匯入後約2個月移轉所有權，與實務給付

    頭期款、移轉所有權時點相當，且蔡綉麗確實以林忠義代理

    人身分匯款，均有匯款單足資證明，原告未提出任何反證，

    空言有疑等語，不足採信。

　⑹再者，系爭基隆不動產早於106年11月7日移轉所有權，然原

    告所提附表2-1、4，直至107年12月14日王慶豐帳戶方第一

    次匯款5萬元，若係負擔貸款不可能於所有權移轉1年後才開

    始還貸款。

　⑺由基隆市稅務局113年8月23日函，該房屋稅地價稅納稅義務

    人自107年起即為林忠義，且林忠義除以現金票據電子票證

    繳納稅費，或是委由蔡綉麗以外，更於108、109年以自己台

    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帳戶繳納稅費，可以為證。

　⑻原告主張林忠義與訴外人曾曉渝間因基隆不動產涉訟，而該

    訴訟和解金係匯款至王慶豐帳戶，故基隆房地為王慶豐所有

    等語，惟該訴訟爭議為曾曉渝房屋增建影響居住安寧，而當

    時係蔡綉麗、王慶豐經林忠義同意後居住該處而受損害，故

    林忠義同意由蔡綉麗為訴訟代理人向曾曉渝提起訴訟，且因

    蔡綉麗將財產存放於王慶豐帳戶，該和解金額方會匯入王慶

    豐帳戶，且匯款入帳無從證明借名登記，自屬無稽。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事實，業據提出王慶豐除戶謄本、王黃彩鳳

    死亡證明書、系爭基隆不動產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系爭桃園不動產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王慶豐住居所

    文件、系爭桃園不動產工程估價單、王啓榮身分證影本、系

    爭基隆不動產工程估價單、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明細、王慶

    豐照片、系爭基隆不動產實價登錄照片、系爭基隆不動產之

    異動索引、另案台灣基隆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77號民事

    判決影本、王慶豐聯邦銀行帳戶明細等文件為證(卷1第31-5

    3、261-269、317-351頁，卷2第63-75、135-137、227-231

    頁)；被告則否認原告主張，而以前詞茲為抗辯，並提出蔡

    綉麗與王慶豐家人聚會照片、保誠人壽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

    請表、王慶豐108-112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王

    慶豐永豐銀行帳戶存摺影本、系爭基隆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匯款單據、系爭桃園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蔡綉麗所有新光

    銀行帳戶明細、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110-111年交易明細、

    林忠義新光銀行帳戶明細、合作金庫銀行匯款單據、訴外人

    冠家公司114年4月23日函為證(卷1第127-143、285-293頁，

    卷2第25-43、123、147-185)；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

    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關係，並依繼

    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移轉登記予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公同

    共有，有無理由？以下分別論述之。

　㈡就系爭不動產借名登機關係是否存在部分：

　⑴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

    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

    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

    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

    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

    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

    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

    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又借名登記者，既是當事人約

    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

    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惟土地登記名義

    人即為土地之所有權人，乃社會通念之常態事實，登記名義

    人非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則為變態事實，主張借名登記者

    ，自應就何時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及有無為借名之要約承諾

    與意思表示是否合致等攸關借名登記契約成立要件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329號)。次按主張有借

    名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一方，於他方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

    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

    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責任。又就上開利

    己之待證事實，苟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

    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該

    待證事實為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82條)。此時原不負舉證責

    任之他方，可就與上開事實不能併存之他項事實，為相當於

    本證(等同民事訴訟法第281條反證)之舉證活動而予以推翻

    ，例如證明借名委任關係之事實存在於其與第三人間；亦可

    另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動搖法院原已形成確

    信心證之他項間接事實，使借名委任關係是否存在，回復至

    真偽不明之狀態，此際主張該事實存在之一方自應再為舉證

    ，否則該待證事實尚難認為真正(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

    1637號)。

　⑵經查，林忠義係於106年11月7日以買賣登記為系爭基隆不動

    產所有權人(登記原因發生日期為106年9月13日)，翁慧璇則

    於112年8月21日以買賣登記為系爭桃園不動產所有權人(登

    記原因發生日期為112年8月1日)，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

    謄本在卷可按(卷1第35-49頁)，且兩造就不動產登記謄本之

    記載均不予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⑶本件原告主張：王慶豐生前將系爭不動產借名登記予被告，

    王慶豐於112年9月29日死亡後，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

    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分別移轉系爭基隆、桃園不動

    產所有權予全體繼承人等語，然為被告否認，因此，本件即

    應由原告就所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存在借名登記關係之有利

    事實負擔舉證責任，可以確定。

　⑷原告就所主張借名登記部分，據其請求調查借貸明細、地價

    稅稅務明細，用水人繳納明細、電費繳納明細，而經：

　①台灣銀行基隆分行之放款借據、傳票、放款歷史明細批次查

    詢等文件，並於113年8月27日以基授字第11300041431號函

    記載略以「本案係林君(林忠義)於106年10月31日為購屋需

    要，向本行訂立之購屋貸款」等語(卷1第157-178頁)。

　②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大園分行113年10月7日大園字第113810337

    4號函記載略以「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0弄0

    0號3樓』房地所擔保之債務由翁慧璇所借貸，於112年8月25

    日借貸，借貸金額為560萬元，借款匯入戶名為翁慧璇，帳

    號…借款尚未清償完畢，貸款自開立在本分行帳戶…扣繳，目

    前按月償還利息尚未償還本金，114年9月25日始償還本金及

    利息」等語(卷1第181頁)。

　③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7日台水一基宣字第11321

    03952號函記載略以「該址於112年12月8日變更用水名義人

    為林忠義，水費均以一卡通行動方式繳納」等語(卷1第187

    頁)、「(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0巷00號3樓房

    屋之用水人自何時起為翁慧璇？)112年9月19日」、「(該用

    水人歷次以何種方式繳納？以何人之何帳戶、何信用卡、何

    金融卡、何行動之付繳納？)⒈113年8月尚未繳費。⒉113年6

    月尚未繳費。⒊113年4月使用街口支付繳費。⒋113年2月使用

    一卡通繳費。⒌112年12月使用一卡通繳費。⒍112年10月使用

    統一超商繳費」(卷1第187-193頁)。

　④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基隆營業處於113年9月2日以基隆字第

    1131074913號函記載略以「來函說明一所列本處轄管地址(

    基隆市○○區○○○路000○0號8樓)，自112年12月8日起過戶為林

    忠義，迄今共四期帳單，11302及11306電費帳單以LINE iPA

    SS Money繳付，11304電費帳單為零元帳單毋庸繳付，11308

    電費帳單辦理中華郵政代扣繳，目前尚未扣款」等語(卷1第

    199頁)。

　⑤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於113年8月23日以桃園

    字第1131129879號函記載略以「113/10：08/08之後用電資

    料尚未屆本次抄表日(10/08)，歉無法提供資料供參」、「1

    13/08：行動支付繳付(街口支付)」、「113/06：行動支付

    繳付(街口支付)」、「113/04：行動支付繳付(LINE一卡通)

    」、「113/02：行動支付繳付(LINE一卡通)」、「112/12：

    行動支付繳付(LINE一卡通)」、「112/10：代收單位繳付」

    等語(卷1第201-203頁)。

　⑥基隆市稅務局於113年8月23日以基稅房貳字第1130016186號

    函記載略以「林忠義自107年起為房屋納稅義務人」、「歷

    年繳納房屋稅方式：超商現金繳納」、「歷年繳納地價稅方

    式：⒈107年：現金。⒉108年：網際網路/林忠義台北富邦商

    業銀行。⒊109年：ATM/林忠義台北富邦商業銀行。⒋110年：

    票交所。⒌111年：電子票證(一卡通)。⒍112年現金。⒎113年

    ：尚未開徵」等語(卷1第209-211頁)。

　⑦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中壢分局於113年8月20日以桃稅壢字

    第1137430791號函記載略以：「⒈112年3月1日起至112年7月

    31日納稅義務人：冠佳建設有限公司。⒉112年8月1日至今納

    稅義務人：翁慧旋」等語(卷1第217-223頁)。

　⑧冠家公司114年4月23日以冠字第202504231號函提出系爭桃園

    不動產之預售屋紅單、預售屋買賣契約、登記人頁面、買賣

    價金及給付資料、簽收單等文件，其上記載買受人為翁慧旋

    (卷2第147-185頁)。

　⑨而兩造對於上開文件記載並不爭執，據此就：林忠義於106

    年間以自身為貸款人向台灣銀行借貸款項購屋，並於107年

    起為系爭基隆不動產納稅義務人，以及自112年起為系爭基

    隆不動產之用水名義人；翁慧旋則於111年3月18日向冠家

    公司購買系爭桃園不動產，於112年8月25日向台灣中小企業

    銀行借貸款項購屋，並於112年8月1日為系爭桃園不動產之

    納稅義務人，以及自112年9月19日為系爭桃園不動產之用水

    名義人等情，均堪予確定；但是就此記載，並無從為借名

    登記存在之證明就此部份。

　⑸原告雖以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明細、聯邦銀行帳戶明細(卷1

    第265-267、317、325-349頁，卷2第63-69、129-137、205-

    229、345、387-391頁)，主張系爭不動產均為王慶豐出資並

    繳納房貸、水電費，以及聘請裝潢公司裝修系爭桃園不動產

    等語，但是，縱使王慶豐與被告間有往來金流紀錄，然此與

    借名登記關係是否存在仍屬有間；尤其，王慶豐生前與蔡綉

    麗間之配偶關係尚未遭改變(詳後述)，而被告與蔡綉麗間為

    兒子兒媳關係，即與王慶豐間具有姻親關係，而親屬姻親間

    存有帳戶金錢往來關係，並非罕見，其原因與動機多元，並

    非必然與不動產借名登記關係有所關聯，而就其支付原因為

    究為贈與、家務分擔支出、財產分配或其他原因，甚或是預

    先為財產分配處理程序之一環節，均有所可能，但並未見原

    告提出證據以為佐證，則尚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是即無

    從僅以王慶豐與被告間存有帳戶金錢往來，即逕予推認就系

    爭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因此，原告以王慶豐與被告間存

    有帳戶金錢往來，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有借名

    登記關係等語，尚非有據，堪予確定。

　⑹況且，王慶豐與追加原告蔡綉麗於110年11月23日結婚，婚後

    二人與被告共同居住在系爭不動產，而原告雖以蔡綉麗非王

    慶豐之合法配偶，另對蔡綉麗提起確認其與王慶豐婚姻關係

    不存在訴訟，業經台灣新北地方法院予以駁回，認定蔡綉麗

    與王慶豐於110年11月23日結婚時，形式及實質之要件均已

    齊備，其等確有結婚之真意，因此，該金錢往來是否因為親

    屬關係而為，或為體恤共居家人、或為無因管理、或受被告

    委任繳納費用等原因，均難認為與常情有所違背，且原告並

    未提出王慶豐匯款予被告之目的與借名登記間具有牽連關係

    之依據，自無從以王慶豐與被告間存有金錢往來之事實，即

    遽認雙方就系爭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存在借名

    登記關係，而王慶豐死亡後借名登記關係終止，依民法第17

    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以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移轉登記予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為無理由

    ，應予以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80號

原      告  王啓榮  

訴訟代理人  陳鼎駿律師

            鄭芷晴律師

追加原告    王梁國  

            王啓明  

            蔡綉麗  

被      告  林忠義  

            翁慧璇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彭國書律師

            黃韻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同共有物被一部分公同共有人侵奪或妨害時，須得侵奪人或妨害人以外之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得提起請求返還或除去妨害之訴，否則其當事人之適格即有欠缺(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715號)。而本件原告王啓榮(下稱王啓榮)係主張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6/10000)及其上311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80/100000)及其上171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不動產)為被繼承人王慶豐借名登記於被告林忠義、翁慧璇(下稱被告)名下，王慶豐過世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分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全體繼承人，然而本件既係因繼承之法律關係涉訟，係屬公同共有債權行使，依前開規定，有合一確定必要，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王啓榮則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期日追加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為追加原告(卷1第115頁)，經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2項規定通知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表示意見後，惟追加原告王梁國、王啟明未表示意見，而蔡綉麗雖提出書狀表示意見(卷1第295頁)，然其書狀對於追加原告部分並未有任何記載，自應視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已一同提起本件本訴，合先敘明。

二、本件追加原告王梁國、王啟明、蔡綉麗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本件訴訟緣由：原告主張系爭不動產為被繼承人王慶豐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因王慶豐生前時分享投資不動產事宜，多次詢問家人是否願意出名登記所有不動產，然王慶豐過世後，原告發現僅母親留下不動產存在，且長年看護蔡綉麗稱與王慶豐結婚，經追查才得知系爭不動產登記在被告名下，惟此為王慶豐所購買，且王慶豐另有向家人表示有在桃園置產、要搬去桃園住。被告原本稱其自行給付價金、繳納房貸、繳納水電等，然原告提出王慶豐匯款轉帳給被告資料及函調資料後，被告改口辯稱係蔡綉麗委由王慶豐匯款轉帳、被告向王慶豐借款云云，明顯前後矛盾，且可見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格外陌生。實際上王慶豐長年多次轉帳至被告房貸專戶以償還房貸，並支付系爭桃園不動產頭款140萬元，另外系爭基隆不動產60萬元也由其處理，並先後居住於二址，處理交屋水電裝潢事宜。而王慶豐借名係因被告林忠義向臺灣銀行貸款利率低於王慶豐向新光銀行所貸，而被告翁慧璇可向中小企銀貸到八成，故將王慶豐所有系爭不動產登記在被告名下，並由王慶豐負擔房貸，被告僅出名關係。

　㈡經過事實：　

　⑴原告胞兄王慶豐於112年9月29日死亡，繼承人即母親王黃彩鳳於113年3月11日死亡，原告為再轉繼承人，而被告林忠義、被告翁慧璇分別為王慶豐再婚對象蔡綉麗兒子、媳婦。而原告驚見王慶豐於110年11月23日與蔡綉麗結婚，但所有家人均不知悉王慶豐與蔡綉麗再婚。而王慶豐為小兒麻痺患者，蔡綉麗為其聘請看護，是否真心結為夫妻，啟人疑竇。

　⑵王慶豐熱衷於投資房地產，然受制於央行限貸規定，且年齡已長遭銀行拒貸，無法將全部不動產登記名下，亦無法順利貸款，乃詢問親戚是否願意借名登記，惟因擔心有風險而推辭。然原告發現王慶豐過世後其名下僅有「分割繼承取得」及「88年間購入」房屋二間房屋，與原告所知王慶豐長年投資多筆房地產不同。

　⑶原告始知悉王慶豐與蔡綉麗及家人合作，除與蔡綉麗假結婚外，以及將系爭基隆不動產於106年11月7日借名登記予林忠義，系爭桃園不動產於112年8月21日借名登記予翁慧璇名下。王慶豐為系爭不動產實際所有人，不僅出資購買系爭桃園不動產，且被告未如實出資買受系爭基隆不動產，王慶豐亦繳納房貸，長期居住於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直到過世，未與被告同住，並負擔水電費及獨自處理裝修事宜，足證王慶豐確為實際所有人。

　⑷林忠義於112年5月間向台中商業銀行借款1700萬元，王慶豐以其名下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2040萬元作為擔保，又林忠義曾稱該借款是王慶豐所借，伊只是出名等語，可見王慶豐確實有與被告合作可能，以被告名義掛名不動產及借貸，以規避央行所定之房貸限制。而王慶豐死亡，與被告借名關係業已消滅，然被告、蔡綉麗拒絕提供王慶豐投資並登記在他人名下房地產資料，僅得起訴主張權利。

　㈢系爭不動產分別借名登記予被告，原告為王慶豐再轉繼承人，得請求被告分別移轉系爭不動產予全體繼承人。

　⑴被告未出資購買系爭不動產，係王慶豐出資並繳納房貸，且王慶豐長期居住在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未與被告同住，並負擔水電費，更獨自聘請裝潢公司裝修系爭桃園不動產，足證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確實為王慶豐所有，被告僅僅出名而已。而借名人即王慶豐已過世，借名關係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50條於死亡時消滅，而原告為王慶豐再轉繼承人，依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為系爭不動產之公同共有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分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全體繼承人。

　⑵即令借名關係不因死亡消滅(假設語原告否認)，原告以起訴狀終止借名關係之意思表示，請求被告為前揭主張。

　㈣系爭桃園不動產：由王慶豐支付頭款140萬元及暫收款10萬元，翁慧璇出名貸得八成房貸，王慶豐陸續轉帳至翁慧璇還款帳戶以償還房貸，後續由王慶豐負責交屋、收受權狀，並居住及處理裝修，顯係處理因借名登記關係事宜。而翁慧璇就支付頭款及償還房貸，變更說法前後矛盾，可見王慶豐為實際所有人，僅借名登記於翁慧璇名下：

　⑴頭款140萬元係由王慶豐支付，且王慶豐有償還貸款：

　①由冠家建設有限公司提供買賣價金給付資料及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明細可知，訂金10萬元、簽約60萬元、結構完成35萬元、對保用印35萬元共計140萬元，均先由王慶豐給付予翁慧璇，再由翁慧璇給付予冠家公司。

　②冠家公司另收取暫收款10萬元，王慶豐於112年2月8日連同對保用印35萬元，共計45萬元轉帳予翁慧璇，再由翁慧璇轉給冠家公司。

　③翁慧璇就140萬元出資，說詞更迭：1.先稱是自行購買、翁慧璇向建商購置預售屋而得；2.後改稱其餘140萬元之買賣價金應係111年3月以前，蔡綉麗從自己帳戶以現金提領款項後支應，惟實際上帳戶資料之金額及日其有間，亦無蔡綉麗匯款140萬元給冠家建設有限公司之紀錄；3.原告提出原證8-1王慶豐匯款95萬元予翁慧璇證據後，又改稱蔡綉麗為支應桃園房地之買賣價金，委由王慶豐代為轉帳予翁慧璇。

　④翁慧璇就140萬元出資交代不清、變更說法，且稱不記得買賣價金，可見翁慧璇非實際出資者，其所辯亦與冠家公司、王慶豐之帳戶明細資料不符，故係由王慶豐出資140萬元，實非翁慧璇或蔡綉麗支付。

　⑵貸款560萬元：

　①臺灣中小企銀於112年8月25日將貸款560萬元匯入翁慧璇中小企銀帳戶，而王慶豐分別於112年8月24日轉帳6215元、112年9月8日轉帳4萬元，王慶豐確實有負擔貸款。

　②而翁慧璇就560萬元償還，說詞反覆：1.先稱貸款均由其支付；原告提出原證8王慶豐多次轉帳至翁慧璇中小企銀帳戶後，又改稱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款項均為蔡綉麗所有、蔡綉麗使用王慶豐帳戶匯款。

　③就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存款所有來源亦變更：1.稱王慶豐帳戶中之款項均為蔡綉麗所有；2.稱存款餘額事實上為林忠義貸款所得之款項；3.稱林忠義因貸款壓力過大，向王慶豐、蔡綉麗所臨時商借。

　⑶王慶豐於交屋文件簽名，並收受權狀，委託裝潢，搬遷至系爭桃園不動產房地，是王慶豐居於實質管領地位：

　①交屋：1.王慶豐於112年9月20日交屋結算明細表簽名，並收受暫收款結算退款，非翁慧璇所稱點交均為其自行為之。

　②裝修工程：由王慶豐於112年8月30日委由富名公司裝修。

　③居住：系爭桃園房地為王慶豐住居地。

　⑷王慶豐與翁慧璇間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①王慶豐當時已63歲，名下有其他不動產，因打房政策及年紀已長，無法向銀行貸款或成數不高，故由翁慧璇購買、登記在翁慧璇名下，翁慧璇出名貸得8成即560萬元，然後續由王慶豐償還貸款而多次轉帳。

　②頭款140萬元，係由王慶豐出資。

　③若非王慶豐與翁慧璇間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為何王慶豐於翁慧璇購屋前一日轉帳10萬元予翁慧璇作為訂金。

　④因此，王慶豐出資購買系爭桃園不動產，負責交屋及裝修並居住於此，且翁慧璇出名可借得較高成數房貸，足證王慶豐為實際所有權人，借名登記於翁慧璇名下。

　㈤系爭基隆不動產：王慶豐長期以數名下帳戶多次轉帳至林忠義還款帳戶，以償還房貸，林忠義稱自行償還，又改稱無資力而借款，實則係因林忠義向臺灣銀行貸款之利率低於王慶豐原向新光銀行貸款之利率，是林忠義貸償王慶豐原新光銀行貸款後，係由王慶豐繼續償還臺灣銀行貸款，為假買賣真借名，而頭款180萬元由60萬元重複洗出，且王慶豐出售系爭基隆不動產後，仍繼續居住、繳水電費並處理裝潢，另案對造更將和解金匯入王慶豐帳戶，可見王慶豐為實際所有權人，僅借名登記於被告林忠義名下：

　⑴頭款180萬元：

　①被告稱由蔡綉麗匯款180萬元，實則：1.106年9月18日匯入60萬元後，106年9月19日即現金領出60萬元；2.106年9月19日匯入60萬元後，106年9月21日即現金領出60萬元；3.106年9月21日匯入60萬元。

　②由上可見，匯入60萬元後不久即整筆60萬元領出，同日又再匯入60萬元，可見藉此營造匯款180萬元予王慶豐之假象。

　③再者，為何由蔡綉麗匯款而非林忠義？且所匯款項是否與購買系爭基隆不動產有關？尚難僅憑匯款資料為認定，並無證據證明係林忠義為購買而匯款予王慶豐，且後續亦由王慶豐償還房貸，難認林忠義有實際出資購買。

　⑵貸款192萬1803元：

　①系爭基隆不動產實價登錄為400萬元，被告原稱買賣價金400萬元(頭款180萬元貸款220萬元)，取得臺灣銀行代償資料，改稱372萬1803元(頭款180萬元貸款代償192萬1803元)；且依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買賣價款共計796,429元(土地530,629元、建物265,800元)，與買賣總價相距甚遠，是買賣價金不足400萬元，有登載不實之嫌。

　②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予林忠義，由被告林忠義臺銀帳戶自動扣款以還款，實際由王慶豐長期以名下數帳戶多次轉帳至林忠義臺銀即還貸款專戶，且於況112年4月11日轉帳有備註繳貸款。

　③自108年1月10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林忠義臺銀帳戶扣款繳本息共計573,494元，而王慶豐自107年12月14日起至112年3月16日止(不含112年4月11日轉帳40,015元)，共轉帳600,060元，王慶豐轉帳金額幾乎同貸款金額，可認王慶豐係為繳貸款轉帳。

　④繳納貸款僅須確保還款帳戶每月有錢可扣，不一定需定期定額轉帳，每月還款金額約1萬多元，王慶豐每次約轉3、4個月金額至臺銀帳戶。

　⑤被告就192萬1803元清償，說詞不一：1.先稱貸款均由林忠義支付、臺灣銀行貸款為林忠義所自行申貸清償；2.改稱林忠義因貸款壓力過大，向王慶豐蔡綉麗臨時商借。

　⑶被告自承王慶豐居住於此，為用水用電登記人，委託裝潢，系爭基隆不動產另案對造將和解金匯入王慶豐名下帳戶：

　①居住：被告自承購買後王慶豐仍繼續居住於此，過世後於112年12月8日方變更用水用電登記人為林忠義，此前登記名義人均為王慶豐。

　②裝修工程：王慶豐於111年3月1日委由富名公司裝修。

　③另案對造匯款和解金：林忠義因系爭不動產提告鄰居拆除屋頂平台增建物，於二審調解成立，該案對造曾曉渝於110年10月14日匯款260,000元至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並備註曾曉渝賠償金額，可見王慶豐實際所有人。

　⑷王慶豐與林忠義間有合致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①林忠義購屋向臺灣銀行貸得220萬元，後續由王慶豐負擔貸款、居住使用、為用水及用電登記人、收受另案和解金，可徵林忠義以假買賣真借名之手法，向銀行貸款。

　②王慶豐於104年間向新光銀行貸款40萬元、186萬元，每月還款本息合計約1萬5千多元，而林忠義於106年間向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每月還款本息合計約1萬多元至1萬1千多元，每月還款本息大幅減少，且林忠義貸款後係由王慶豐長期多次轉帳至被告林忠義還款帳戶，可見假買賣真借名為由，向銀行借新債還舊債，並負擔較低利息。

　③再者，王慶豐與林忠義於106年9月13日訂立買賣契約，嗣於106年9月18、19、21日以60萬元製造180萬元金流，如王慶豐真有出售予林忠義之意，為何180萬元係由60萬元洗出？

　④林忠義未出資以400萬元向王慶豐購買系爭基隆不動產，王慶豐為實際所有權人，僅借名登記於林忠義名下。

　㈥王慶豐與其家人互動往來，家人卻從不知悉其與蔡綉麗十幾年來為男女朋友，甚至已結婚，二人也從未以此關係對外彰顯，向來都是看護關係，況王慶豐有工作能力，亦有支薪聘請蔡綉麗看護，其名下財產與蔡綉麗無涉，且蔡綉麗僅僅是看護，根本不可能在外賺錢供其雇主王慶豐所用。

　㈦綜上，王慶豐支付系爭桃園不動產頭款140萬元、多次轉帳至翁慧璇還款帳戶，且處理交屋居住之情；系爭基隆不動產頭款180萬元係60萬元反覆轉入轉出所營造，且王慶豐負擔臺灣銀行貸款較原貸款本息低，有透過假買賣真借名貸款誘因；足見王慶豐與被告間借名登記法律關係。是以，借名關因死亡消滅，原告本於繼承人即公同共有人，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二人分別移轉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所有權予全體繼承人。

　㈧並聲明：

　⑴被告林忠義應將坐落於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6/10000）及其上311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被繼承人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⑵被告翁慧璇應將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80/100000）及其上171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被繼承人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二、追加原告蔡綉麗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提出書狀(卷1第295頁)主張略以：

　㈠同意林忠義之主張。

　㈡蔡綉麗與王慶豐交往10餘年，期間經常與王慶豐家人往來，也曾多次參加王慶豐之家族聚會，與王慶豐之母王黃彩鳳、姊妹王秀琴、王秀雲均經常往來，家人均知蔡綉麗為王慶豐伴侶，也知悉蔡綉麗與王慶豐結婚之事實。

　㈢因為王慶豐罹患小兒麻痺，收入不豐，都是蔡綉麗賺錢供王慶豐支應生活，王慶豐總是想透過投資房地產翻身，因此要求蔡綉麗將錢存放在王慶豐戶頭，方便王慶豐向銀行貸款，所以王慶豐銀行帳戶內之金錢都是蔡綉麗辛苦賺來的。

　㈣基隆不動產是王慶豐去法院拍賣購買，但因為是凶宅賣不出去，王慶豐向銀行貸款也繳不出錢，所以詢問林忠義要不要承接不動產，印象中大約價錢是400萬元，一部分是蔡綉麗幫林忠義匯款、或以現金支付予王慶豐，一部分是林忠義以貸款償還王慶豐積欠銀行之債務，林忠義現在還在償還貸款債務，系爭基隆不動產並非原告主張借名登記關係。

　㈤桃園不動產是翁慧璇購買，雖然蔡綉麗有幫忙出頭期款，但後面貸款是翁慧璇自行處理，貸款還款部分也是被告負責，跟王慶豐並無關係，亦非借名登記。

三、追加原告王梁國、王啟明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王慶豐身患小兒麻痺疾病，無穩定工作收入不豐，此有王慶豐108-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顯示歷年所得最高僅有約10萬元，最低者僅有2萬餘元足證，則王慶豐不可能有資力購買系爭不動產，且王慶豐生活費用均依賴其配偶即追加原告蔡綉麗(下稱蔡綉麗)賺取支應，而蔡綉麗應王慶豐之要求將賺取收入存放於王慶豐帳戶，故王慶豐帳戶款項事實上均為蔡綉麗所有，則原告以王慶豐帳戶匯款予被告帳戶辯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等語，忽略王慶豐無資力，以及王慶豐所匯出款項均係蔡綉麗所支應之事實，則王慶豐非系爭不動產之實質所有權人，無借名登記情形。

　㈡原告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必須先舉證王慶豐有何等資力得購買、負擔貸款，並應舉證證明王慶豐與被告間金流其原因關係為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以及於何時何地，基於何原因事實，如何方式達成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然而，原告僅不斷稱王慶豐與被告間有金流往來，並不斷要求被告說明相關金流所由為何，但被告因事隔多年對金流記憶不清狀況，其竟稱被告就金流說法矛盾，並以此為其舉證，全未舉證證明借名契約內容，復未舉證王慶豐有何購買資力，自無從以被告說法或有瑕疵而免原告舉證責任，原告既未舉證證明借名登記原因關係存在，其主張自無理由。  

　㈢原告起訴稱，王慶豐生前經常詢問家人出名登記，且王慶豐曾稱有於桃園置產，於王慶豐過世後才發現所遺不豐，且有與蔡綉麗結婚，認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等語，但原告主張情節，未經提出任何人證、物證說明前述情形為真，自無從以原告臆測而認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

　㈣原告稱被告所辯矛盾、系爭不動產為王慶豐轉帳至被告帳戶償還貸款、以60萬元重複領出匯入製造買賣價金假金流、係因獲取較優貸款利率目的等語，惟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提出事證以資證明，始可謂已盡舉證責任，原告就其所主張，均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謂已盡舉證責任；復被告就系爭不動產買價金之支應方式並未為矛盾陳述，並均有提出相關證據證明之，並無原告所稱前後矛盾之情形，原告主張，自不足採。

　㈤原告稱王慶豐因限貸規定、年齡因素遭拒貸，故曾經詢問周遭親友是否願意借名登記，故系爭不動產係借名登記被告名下，王慶豐為系爭不動產實質所有權人，實際繳納貸款、居住系爭不動產等語，但是，原告就此未盡舉證責任，且王慶豐未有穩定收入，均依賴蔡綉麗賺取生活費用，如王慶豐於108-110年全年所得僅有99,139元、100,903元、100,271元，於111-112年收入僅有24,536元、49,444元，足資證明王慶豐沒有足夠資金購置系爭不動產。

　㈥王慶豐因經濟狀況不佳，早期為向銀行貸款，要求蔡綉麗將收入存放於王慶豐名下帳戶以為財力證明，故王慶豐帳戶款項均為蔡綉麗所有，原告臆測兩人為假結婚，毫無證明。

　㈦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均為被告負擔，而被告帳戶雖與王慶豐帳戶有金流往來，然係蔡綉麗透過王慶豐帳戶支應部分頭期款，或於周轉不靈商借款項，則原告主張為借名登記，不足採信。

　㈧原告主張林忠義以王慶豐名下不動產為擔保向台中商銀借款1700萬元，以及林忠義對外稱該款項為王慶豐所借，其僅係出名，故係合作借名登記部分，未經原告提出證據以為佐證，且該筆9,596,555元存款餘額，係林忠義向臺中銀行借款1700萬元所得，並借予王慶豐運用投資，且貸款均由林忠義自行繳付，無從逕以擔保品為王慶豐所有即認係王慶豐所貸款項。

　㈨就原告主張借名登記之部分：

　⑴原告主張借名登記之變態事實，自應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尤其應就所主張之借名登記係基於如何之原因事實，於何時、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有成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之意思表示合致負舉證責任，然原告至今均未就前開事項舉證證明之。

　⑵原告另以王慶豐與被告之金流往來，指摘王慶豐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等語，卻從來未依法院諭知「就借名登記之基礎關係暨證據請表列後提出」、「就事實上金錢往來與法律關係合致之部分，提出證據以為證明」等部分提出證據以為佐證，即原告根本未就其所羅列之金流往來等節證明其原因關係，自無從單以雙方有金流往來等節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等語。

　就系爭桃園不動產部分：

　⑴桃園不動產為翁慧璇購買，因時間久遠遺失買賣契約，無法記憶當初買賣價金，然依實價登錄資料，桃園不動產買賣價金為700萬元，依冠家公司114年4月23日函覆資料，桃園不動產之購屋訂購證明單、預售屋房屋買賣契約書暨其委辦貸款契約書、預售屋土地買賣契約書暨委辦貸款契約書，均為翁慧璇親簽，足資證明為實質所有權人，並非借名登記。

　⑵原告雖以附表五主張頭款140萬元為王慶豐匯款翁慧璇再給付冠家公司等語，但王慶豐帳戶於匯款前收受蔡綉麗款項，故實際上為蔡綉麗所支應，原告未舉證證明金流原因關係，益徵原告主張借名登記，不足採信。

　⑶桃園不動產買賣價金560萬元部分係翁慧璇自行以桃園不動產為擔保，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大園分行貸款，此有該行113年10月7日函文「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0弄00號3樓』房地所擔保之債務由翁慧璇…所借貸，於112年8月25日借貸，借貸金額為新台幣560萬元，借款匯入戶名為翁慧璇…目前按月償還利息…」等語足資證明，翁慧璇為桃園不動產之所有權人。

　⑷原告以王慶豐帳戶於112年8月24日、9月8日匯款6,215元、4萬元予翁慧璇，故貸款為王慶豐所負擔等語，然前開金額並非定額，其期間亦非固定，無從證明是王慶豐負擔貸款，事實上，係翁慧璇因貸款壓力而向蔡綉麗商借款項。

　⑸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於113年8月23日函「(…房屋用水人何時起為翁慧璇？)112年9月19日」、「112/09/19…過戶…翁慧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於113年8月23日函「112/09/14由冠家建設有限公司過戶為翁慧璇」等情，證明系爭桃園不動產於112年8月21日移轉所有權登記予翁慧璇後，建商冠家公司即將水電名義過戶予翁慧璇，故翁慧璇就桃園不動產為使用、收益並承擔義務繳納水電費，自為所有權人。

　⑹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中壢分局113年8月26日函覆113年全期房屋稅繳納證明書記載「納稅義務人翁慧璇」、112年地價稅繳納證明書記載「納稅義務人翁慧璇」、房屋稅籍資料查復表記載「期間112年8月1日至今…納稅義務人翁慧璇…備註112年8月1日買賣取得」、地價稅資料查附表記載「期間112年8月21日至今…納稅義務人翁慧璇…備註因買賣取得」等情，亦證明翁慧璇就桃園不動產承擔繳納地價稅房屋稅，為所有權人，原告指摘借名登記，自屬無稽。

　⑺原告主張系爭桃園不動產交屋結算表為王慶豐簽名，並收受退還之結算款，以及權狀印章鑰匙發票等物等語，惟交屋結算明細表係因翁慧璇工作繁忙，委託王慶豐代為進行。

　⑻原告主張王慶豐長居系爭桃園不動產，委託富名公司裝修等語，惟王慶豐僅偶爾小住，因翁慧璇不諳房屋裝修工程，委託王慶豐代為辦理。

　就基隆不動產部分：

　⑴基隆不動產為林忠義向王慶豐購買，林忠義先委由其母蔡綉麗於106年9月18、19、21日匯款3筆60萬元共180萬元予王慶豐帳戶，於106年11月7日移轉所有權登記予林忠義。

　⑵為清償王慶豐以基隆不動產向新光銀行貸款，林忠義以基隆不動產向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並於106年11月10日分2筆匯款266,062元、1,655,741至王慶豐帳戶，代王慶豐清償積欠新光銀行款項。

　⑶而林忠義向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於代償後，尚餘278,197元則匯回林忠義臺灣銀行基隆分行帳戶，該帳戶為償還臺灣銀行貸款帳戶。

　⑷以上林忠義匯款予王慶豐款項共3,721,803元，故基隆不動產確實係林忠義向王慶豐購買。而林忠義先前稱以總價400萬元價購，係因印象中是匯款180萬元以及臺灣銀行貸款220萬元，並清償王慶豐之新光銀行貸款，因時間久遠遺漏清償新光銀行貸款後尚有餘款278,197元。

　⑸原告主張頭期款180萬元係以同一筆60萬元金流洗出，且為蔡綉麗匯款無法確認與不動產買賣價金相關等語，惟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原因關係為洗金流，自不足採信；且王慶豐有何製造假金流必要，未見原告說明，若真如原告所主張，王慶豐欲以林忠義姓名貸款，則只要以林忠義為債務人，王慶豐提供基隆房地為擔保借款即可，不需要製造假金流並承擔移轉風險，且180萬元匯入後約2個月移轉所有權，與實務給付頭期款、移轉所有權時點相當，且蔡綉麗確實以林忠義代理人身分匯款，均有匯款單足資證明，原告未提出任何反證，空言有疑等語，不足採信。

　⑹再者，系爭基隆不動產早於106年11月7日移轉所有權，然原告所提附表2-1、4，直至107年12月14日王慶豐帳戶方第一次匯款5萬元，若係負擔貸款不可能於所有權移轉1年後才開始還貸款。

　⑺由基隆市稅務局113年8月23日函，該房屋稅地價稅納稅義務人自107年起即為林忠義，且林忠義除以現金票據電子票證繳納稅費，或是委由蔡綉麗以外，更於108、109年以自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帳戶繳納稅費，可以為證。

　⑻原告主張林忠義與訴外人曾曉渝間因基隆不動產涉訟，而該訴訟和解金係匯款至王慶豐帳戶，故基隆房地為王慶豐所有等語，惟該訴訟爭議為曾曉渝房屋增建影響居住安寧，而當時係蔡綉麗、王慶豐經林忠義同意後居住該處而受損害，故林忠義同意由蔡綉麗為訴訟代理人向曾曉渝提起訴訟，且因蔡綉麗將財產存放於王慶豐帳戶，該和解金額方會匯入王慶豐帳戶，且匯款入帳無從證明借名登記，自屬無稽。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事實，業據提出王慶豐除戶謄本、王黃彩鳳死亡證明書、系爭基隆不動產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系爭桃園不動產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王慶豐住居所文件、系爭桃園不動產工程估價單、王啓榮身分證影本、系爭基隆不動產工程估價單、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明細、王慶豐照片、系爭基隆不動產實價登錄照片、系爭基隆不動產之異動索引、另案台灣基隆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77號民事判決影本、王慶豐聯邦銀行帳戶明細等文件為證(卷1第31-53、261-269、317-351頁，卷2第63-75、135-137、227-231頁)；被告則否認原告主張，而以前詞茲為抗辯，並提出蔡綉麗與王慶豐家人聚會照片、保誠人壽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表、王慶豐108-112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存摺影本、系爭基隆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匯款單據、系爭桃園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蔡綉麗所有新光銀行帳戶明細、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110-111年交易明細、林忠義新光銀行帳戶明細、合作金庫銀行匯款單據、訴外人冠家公司114年4月23日函為證(卷1第127-143、285-293頁，卷2第25-43、123、147-185)；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為借名登記關係，並依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移轉登記予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有無理由？以下分別論述之。

　㈡就系爭不動產借名登機關係是否存在部分：

　⑴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又借名登記者，既是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惟土地登記名義人即為土地之所有權人，乃社會通念之常態事實，登記名義人非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則為變態事實，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何時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及有無為借名之要約承諾與意思表示是否合致等攸關借名登記契約成立要件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329號)。次按主張有借名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一方，於他方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責任。又就上開利己之待證事實，苟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該待證事實為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82條)。此時原不負舉證責任之他方，可就與上開事實不能併存之他項事實，為相當於本證(等同民事訴訟法第281條反證)之舉證活動而予以推翻，例如證明借名委任關係之事實存在於其與第三人間；亦可另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動搖法院原已形成確信心證之他項間接事實，使借名委任關係是否存在，回復至真偽不明之狀態，此際主張該事實存在之一方自應再為舉證，否則該待證事實尚難認為真正(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

　⑵經查，林忠義係於106年11月7日以買賣登記為系爭基隆不動產所有權人(登記原因發生日期為106年9月13日)，翁慧璇則於112年8月21日以買賣登記為系爭桃園不動產所有權人(登記原因發生日期為112年8月1日)，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按(卷1第35-49頁)，且兩造就不動產登記謄本之記載均不予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⑶本件原告主張：王慶豐生前將系爭不動產借名登記予被告，王慶豐於112年9月29日死亡後，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請求被告分別移轉系爭基隆、桃園不動產所有權予全體繼承人等語，然為被告否認，因此，本件即應由原告就所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存在借名登記關係之有利事實負擔舉證責任，可以確定。

　⑷原告就所主張借名登記部分，據其請求調查借貸明細、地價稅稅務明細，用水人繳納明細、電費繳納明細，而經：

　①台灣銀行基隆分行之放款借據、傳票、放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等文件，並於113年8月27日以基授字第11300041431號函記載略以「本案係林君(林忠義)於106年10月31日為購屋需要，向本行訂立之購屋貸款」等語(卷1第157-178頁)。

　②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大園分行113年10月7日大園字第1138103374號函記載略以「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0弄00號3樓』房地所擔保之債務由翁慧璇所借貸，於112年8月25日借貸，借貸金額為560萬元，借款匯入戶名為翁慧璇，帳號…借款尚未清償完畢，貸款自開立在本分行帳戶…扣繳，目前按月償還利息尚未償還本金，114年9月25日始償還本金及利息」等語(卷1第181頁)。

　③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7日台水一基宣字第1132103952號函記載略以「該址於112年12月8日變更用水名義人為林忠義，水費均以一卡通行動方式繳納」等語(卷1第187頁)、「(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0巷00號3樓房屋之用水人自何時起為翁慧璇？)112年9月19日」、「(該用水人歷次以何種方式繳納？以何人之何帳戶、何信用卡、何金融卡、何行動之付繳納？)⒈113年8月尚未繳費。⒉113年6月尚未繳費。⒊113年4月使用街口支付繳費。⒋113年2月使用一卡通繳費。⒌112年12月使用一卡通繳費。⒍112年10月使用統一超商繳費」(卷1第187-193頁)。

　④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基隆營業處於113年9月2日以基隆字第1131074913號函記載略以「來函說明一所列本處轄管地址(基隆市○○區○○○路000○0號8樓)，自112年12月8日起過戶為林忠義，迄今共四期帳單，11302及11306電費帳單以LINE iPASS Money繳付，11304電費帳單為零元帳單毋庸繳付，11308電費帳單辦理中華郵政代扣繳，目前尚未扣款」等語(卷1第199頁)。

　⑤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於113年8月23日以桃園字第1131129879號函記載略以「113/10：08/08之後用電資料尚未屆本次抄表日(10/08)，歉無法提供資料供參」、「113/08：行動支付繳付(街口支付)」、「113/06：行動支付繳付(街口支付)」、「113/04：行動支付繳付(LINE一卡通)」、「113/02：行動支付繳付(LINE一卡通)」、「112/12：行動支付繳付(LINE一卡通)」、「112/10：代收單位繳付」等語(卷1第201-203頁)。

　⑥基隆市稅務局於113年8月23日以基稅房貳字第1130016186號函記載略以「林忠義自107年起為房屋納稅義務人」、「歷年繳納房屋稅方式：超商現金繳納」、「歷年繳納地價稅方式：⒈107年：現金。⒉108年：網際網路/林忠義台北富邦商業銀行。⒊109年：ATM/林忠義台北富邦商業銀行。⒋110年：票交所。⒌111年：電子票證(一卡通)。⒍112年現金。⒎113年：尚未開徵」等語(卷1第209-211頁)。

　⑦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中壢分局於113年8月20日以桃稅壢字第1137430791號函記載略以：「⒈112年3月1日起至112年7月31日納稅義務人：冠佳建設有限公司。⒉112年8月1日至今納稅義務人：翁慧旋」等語(卷1第217-223頁)。

　⑧冠家公司114年4月23日以冠字第202504231號函提出系爭桃園不動產之預售屋紅單、預售屋買賣契約、登記人頁面、買賣價金及給付資料、簽收單等文件，其上記載買受人為翁慧旋(卷2第147-185頁)。

　⑨而兩造對於上開文件記載並不爭執，據此就：林忠義於106年間以自身為貸款人向台灣銀行借貸款項購屋，並於107年起為系爭基隆不動產納稅義務人，以及自112年起為系爭基隆不動產之用水名義人；翁慧旋則於111年3月18日向冠家公司購買系爭桃園不動產，於112年8月25日向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借貸款項購屋，並於112年8月1日為系爭桃園不動產之納稅義務人，以及自112年9月19日為系爭桃園不動產之用水名義人等情，均堪予確定；但是就此記載，並無從為借名登記存在之證明就此部份。

　⑸原告雖以王慶豐永豐銀行帳戶明細、聯邦銀行帳戶明細(卷1第265-267、317、325-349頁，卷2第63-69、129-137、205-229、345、387-391頁)，主張系爭不動產均為王慶豐出資並繳納房貸、水電費，以及聘請裝潢公司裝修系爭桃園不動產等語，但是，縱使王慶豐與被告間有往來金流紀錄，然此與借名登記關係是否存在仍屬有間；尤其，王慶豐生前與蔡綉麗間之配偶關係尚未遭改變(詳後述)，而被告與蔡綉麗間為兒子兒媳關係，即與王慶豐間具有姻親關係，而親屬姻親間存有帳戶金錢往來關係，並非罕見，其原因與動機多元，並非必然與不動產借名登記關係有所關聯，而就其支付原因為究為贈與、家務分擔支出、財產分配或其他原因，甚或是預先為財產分配處理程序之一環節，均有所可能，但並未見原告提出證據以為佐證，則尚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是即無從僅以王慶豐與被告間存有帳戶金錢往來，即逕予推認就系爭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因此，原告以王慶豐與被告間存有帳戶金錢往來，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等語，尚非有據，堪予確定。

　⑹況且，王慶豐與追加原告蔡綉麗於110年11月23日結婚，婚後二人與被告共同居住在系爭不動產，而原告雖以蔡綉麗非王慶豐之合法配偶，另對蔡綉麗提起確認其與王慶豐婚姻關係不存在訴訟，業經台灣新北地方法院予以駁回，認定蔡綉麗與王慶豐於110年11月23日結婚時，形式及實質之要件均已齊備，其等確有結婚之真意，因此，該金錢往來是否因為親屬關係而為，或為體恤共居家人、或為無因管理、或受被告委任繳納費用等原因，均難認為與常情有所違背，且原告並未提出王慶豐匯款予被告之目的與借名登記間具有牽連關係之依據，自無從以王慶豐與被告間存有金錢往來之事實，即遽認雙方就系爭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王慶豐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存在借名登記關係，而王慶豐死亡後借名登記關係終止，依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以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移轉登記予王慶豐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